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239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俊男

選任辯護人  魏士軒律師

            黃重鋼律師

            謝和軒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

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2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審理範圍：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

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從而，依據上開規定，原判

決之刑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而得以單獨成

為上訴之標的。次按上訴權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上訴

之情形，未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等部分則不在

第二審審查範圍，且具有內部拘束力，第二審應以第一審判

決關於上開部分之認定為基礎，僅就經上訴之量刑部分予以

審判有無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22號判決

參照）。再按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之「刑」一部聲明上訴

者，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程中所適用特定罪名之

法定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適進行審查救濟，此三

者刑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第二審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

上訴之案件，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

證據及辯論之程序，然後於判決內將聲明上訴之範圍（即上

訴審理範圍）記載明確，以為判決之依據即足，毋庸將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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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部分贅加

記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參照）。換言

之，上訴人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提起一部上訴時，第二審

法院即不得再就非屬上訴範圍之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

實、罪名或沒收等其他法律效果予以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

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作為論認屬上訴範圍之科刑部分

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否則將導致同法第379條第12款所定

「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判決違背法令。此外，上訴

人於上開針對刑之一部上訴時，如未再予特定明示、限縮其

內容，應就原審適用罪名之量刑框架，乃至其宣告刑、定應

執行刑等關於科刑事項之合法妥適與否，予以審查；反之，

當事人亦得就聲明上訴範圍特定其刑之審核範圍，據以尊重

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合理分配司法資源及節省當事

人、訴訟參與者之程序成本。

二、經查，本件上訴人即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被告周俊

男（下稱被告）均提起第二審上訴，並於本院訊問、準備程

序及審理時，分別明示僅就原審判決之刑上訴（本院卷56、

178、207、264頁）。又查，本件僅於本院審理過程中，經

被告、辯護人提出刑法第59條之減刑請求，別無法定刑或其

他加重、減輕刑罰事由之爭執，亦無其餘相關處斷刑事項之

提出、攻防或相關事證。揆諸前揭說明，本院僅就上開請

求、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認定之

犯罪事實（民國107、108年間至112年6月10日持有非制式手

槍及子彈，112年6月10日殺人）、罪名及沒收等部分，均非

本院審理範圍。

貳、檢察官及被告上訴理由：

一、檢察官上訴及論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因追求被害人潘碧簪未果，即心生不滿，預謀計畫持槍

殺人；其在光天化日、人來人往之社區裡，持槍進入被害人

經營之鹹粥店內，不容分說，即近距離對被害人之胸口處開

槍，未予被害人分毫生機之意，其動機、目的與手段實屬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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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被告既不理會被害人乃有家室之人，仍固執追求；遭到

拒絕後竟惱羞成怒，毫不顧念被害人之生命及其脈絡，殺害

年僅42歲之為人女、為人婦、為人母之被害人，造成其原生

家庭及自建家庭成員生活產生劇烈變化及永遠無法抹滅之心

理創傷。尤其是被害人與告訴人所生育之兩名子女還在就讀

國中、國小之年紀，本應在父母共同照顧關愛成長之年紀，

卻無端面臨突來的失恃之慟。甚且此一事件對於社會安全網

之心理層面亦有嚴重殘害。原審判決既在刑法第57條之各款

事由中細細盤點、審酌，均未見有何可予從輕量刑之事由或

說明，卻驟然做成被告之「惡性未達需永久監禁隔絕於社會

之必要」，而論以「殺人罪，處有期徒刑15年」之結論，實

屬矛盾而令人費解。更何況，就「無期徒刑」而言，尚有假

釋制度之適用，亦非所謂「永久監禁隔絕於社會」。

　㈡再者，除上述以罪刑相當原則而認原審對被告所犯殺人罪，

量處有期徒刑15年已有未恰外，以刑罰目的兼有預防未來犯

罪觀點而言，參酌被告過往及審理中所呈現其對刑罰之低敏

感度，其僅因個人情緒上之不滿意，即計畫並執行持槍殺害

他人之行為，僅處有期徒刑15年，是否足以對被告揭露或使

其認知到其犯罪之動機與行為關連之錯誤，進而達到對其個

人或社會之犯罪預防效果，亦非無疑。

　㈢被告持槍枝外尚持有子彈，且對槍彈來源為幽靈抗辯，足見

原審量刑過輕；被告將自己行為歸咎於被害人挑逗，且稱其

不是不願意和解，而是被害人家屬不願意，被告並無任何悔

意，應判處無期徒刑以上之刑。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

合法之判決等語（上參本院卷27-28、273頁）。

二、被告上訴及辯護意旨略以：

　㈠被告持本案槍枝多年並未使用，其惡性並非重大。

　㈡被告犯罪動機係出於其與被害人間之感情糾葛，且依卷內對

話紀錄顯示，被害人有傳達相關語音、文字訊息或通話甚

久，製造曖昧，有超越一般男女之互動，被害人更欲知悉被

告經濟狀況，可證被害人確實考慮過與被告交往，且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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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與被告交往，其後因被害人突然冷落被告，並封鎖被告Li

ne帳號，致被告因感情遭受玩弄而心生怨懟，故其後至餐廳

消費時方失去理性，本案並非被告單方面騷擾被害人；原判

決以被告犯罪動機、目的起於追求被害人未果，復屢經被害

人拒絕、斥責為由量處刑度，僅擷取對被告不利之片段，應

有違誤。

　㈢刑法殺人罪保護法益為被害人個人法益，被害人家屬雖然可

以在民法上主張受損害，但身分法益並非殺人罪保障客體，

因此考量殺人罪所生損害時，不應將案發後被害人家屬的情

感或生活狀況納入考量。

　㈣被告先前雖有詐欺、強制、竊盜或毒品等犯罪，但為10餘年

前之犯罪，且與本案不法內涵顯非相同，不能以此認定被告

素行不佳，原審以此為由逕認被告衝動控制能力不佳，有所

違誤。

　㈤被告先前並非畏罪潛逃，而是想在投案前見家人一面，事前

未計畫逃亡路線，可證被告並非預謀犯下本案；且被告名下

幾乎無任何財產，僅能透過被告出獄後將來之勞務所得賠

償，被告願盡其所能填補被害人家屬損失，不能因為被害人

家屬不願接受被告和解方案，而認定被告無悔過之意。

　㈥原判決將被告案發前與其他女性對話列為犯罪情狀，但未說

明與本案有何關聯而得做為量刑依據，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

誤，並可認原審量刑過當，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且衡以被告

學識僅為國中畢業、貨運司機為業，家境勉持而有年邁母親

需要撫養，請依刑法第57條及59條減刑等語（本院卷83-8

4、274-275、284-301頁）。

參、關於刑法第59條請求：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該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

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

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亦即，應就犯罪一切情

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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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

定最低刑度，是否猶嫌過重等），以為判斷，非謂僅憑犯罪

情節一端，即應一律酌減其刑。經查，本件被告非法持有槍

彈及殺人之行為，並無任何法定減輕事由以致處斷刑有所變

動。且本件被告上開犯罪行為，經以刑法第57條所定之因素

及一切情狀衡酌，不論是自其持有槍彈之數量、期間，抑或

殺人之動機、目的、手段、個人因素等情形（並詳後述），

都本難以分別宣告最低刑度（本案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部分最輕為有期徒刑5年，殺人罪最輕為有期徒刑10

年），更無所謂顯可憫恕、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

以致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遂有「科以最低度刑仍

嫌過重」之情形。是被告、辯護意旨泛泛陳述上情，而請求

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要難採認。

肆、關於量刑，本院之判斷：

一、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

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

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

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

刑輕重之標準。次按量刑之輕重，係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

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

刑法第57條所列一切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

偏執一端，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不得遽指為不當或違法。

二、本案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犯罪事實為：

　㈠被告明知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子彈，分屬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管制之物，非經主管機

關許可，不得持有，自民國107、108年間某時許起，基於持

有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子彈之犯意，自不詳成年友人

處取得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

000號，含彈匣1個）及具有殺傷力之直徑8.9mm非制式子彈2

顆、直徑約9.0mm非制式子彈1顆，並將之放置於臺北市○○

區○○路000巷0號住處房間內而持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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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嗣被告因對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關渡鹹粥」店

之已婚女性老闆潘碧簪產生好感，於112年3月26日13時52分

許，將潘碧簪加為LINE朋友後，開始追求潘碧簪，惟經潘碧

簪婉轉拒絕並數度封鎖被告；其後，被告於112年5月初某日

前往「關渡鹹粥」店用餐，過程中加點1份炸豆腐，潘碧簪

卻先將炸豆腐給後面點餐的客人，被告在新仇舊恨下，因而

萌生持槍殺害潘碧簪之意。被告雖知自己已持有前開非制式

槍彈，然因擔心非制式槍枝走火等安全性問題，於112年5月

20日聯繫友人尋找可取得性能正常且安全性高之槍枝、子彈

之管道，然未得任何回應，乃決意以持有多年之前開槍彈行

兇。於是，被告於112年6月10日下午，將前開持有之槍彈裝

入黑色側背包中，並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

前往「關渡鹹粥」店，同日13時43分許抵達「關渡鹹粥」店

後，便基於殺人犯意，持槍在相隔1張桌子、約1公尺之近距

離，直接朝潘碧簪左胸口之致命部位扣扳機射擊，經前2次

扣扳機均未擊發，第3次扣扳機始擊發直徑約9.0mm之非制式

子彈1顆，彈頭自潘碧簪左側乳房下方之左前胸壁射入，由

左至右、由上而下、由前往後（以潘碧簪方向），陸續貫穿

左側第5、6肋骨肋間、左下肺、心包膜（造成心臟心尖及左

心室破裂）、左側橫膈膜、肝左葉、胃部上方軟組織（胰

臟、腸繫膜有出血）、胸主動脈、第12胸椎進入右胸內，在

右肺下葉淺層貫穿（造成胸腹腔內出血），彈頭最後留在右

側胸腔內，致潘碧簪當場倒地、大量出血，經送至淡水馬偕

醫院急救時已無生命徵象，並於同日14時53分許，因心臟、

肝臟破裂出血及氣血胸而宣告死亡。被告射殺潘碧簪後，隨

即騎乘上開機車逃逸，棄車於社子某公園後，轉乘計程車至

新北市三重區，步行至三重區六張街71號對面之「六張公

園」棄置所持槍彈，再搭乘計程車前往新北市林口區後，前

往林口區106縣道139-11號之「洪福宮」藏匿，經警方循線

於112年6月11日2時28分許在「洪福宮」逮捕被告，並帶同

前往棄（置）槍（彈）之「六張公園」，扣得如原審判決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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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編號1、2所示槍彈。　

三、關於被告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本院量刑之判

斷：

　  原審審酌被告因不詳原因向他人借用而非法持有非制式手

槍、子彈，時間長達4、5年之久，期間雖未持以犯案，然終

持之殺害被害人，足見其目無法紀之程度，當值非難；持有

本案槍彈之期間雖長，但於殺害被害人後即棄槍逃逸，旋為

警方於翌日查獲扣案，並無證據可認其曾持用本案槍彈違犯

其他案件；並考量其生長背景、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

（詳後述）；被告於犯後隨即離開現場，於翌日始經緝獲，

其後終雖坦承非法持有槍彈犯行，惟未透露非法槍彈之真實

來源等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年、併科罰金

新臺幣10萬元（並宣告易服勞役標準），顯已衡酌被告無視

政府嚴格管制槍枝、子彈等相關物件，而非法持有本案系爭

槍、彈，對社會治安及他人法益造成危險，並衡酌被告承認

犯罪但未透露槍彈來源之犯後態度，持有手槍、子彈有相當

期間及其數量，兼衡其自陳相關學歷之智識程度、職業、家

庭成員及經濟狀況及素行等一切情狀，對於本案犯罪情節及

被告個人因素所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由，並未逾越法

定刑範圍，且未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濫用

裁量權限之情形，依上說明，自難遽指量刑違法或不當。　

四、關於被告犯殺人罪部分，本院之量刑判斷：

　㈠原審略以：

  1.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行為人與被害

人之關係、犯罪之手段：被告於偵查中自承：我是於112年3

月間前往鹹粥店消費才認識被害人，進而加LINE、開始追

求，但至同年5月間，已數度遭被害人封鎖，被害人加LINE

是把我當成客人，雖曾外出吃飯、打保齡球、聊天，但從頭

到尾都沒有答應與我交往，我自己有將被害人與我的對話備

份，但其中一個檔案有些對話不見了，因為那些幾乎都是同

樣的內容，就是我想追被害人，但是她不想讓我追，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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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不好的對話我就把它刪掉，那些好像都是我在逼問她的

感覺；112年5月8日當時被害人已經封鎖我，我傳訊息給她

說我說過不要玩我，並在同年5月9日存檔；之後被害人也沒

有對我解除封鎖，所以我只好到她店內看能否跟她講上話，

但碰到事實欄二所載炸豆腐事件，所以才拿槍去嚇嚇她，但

是她一直用很兇的口氣說打我啊，我才開槍等情（112偵142

49卷【下稱偵卷】485-493頁），核與被告與被害人為LINE

朋友之資料及雙方之LINE對話紀錄文字檔（偵卷507-566

頁）所示大致相符，堪認被告與被害人間僅係認識未滿3月

之友人暨老闆、客人之關係，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應起於

追求被害人未果，復屢經被害人拒絕、斥責。又自其手機鑑

識報告資料中，可見其自112年5月20日16時23分許起，即開

始聯繫友人「吖明」（即林世民）、「小評」詢問「借我一

支鐵」、「有鐵嗎？」等借槍事宜（偵卷237-238頁），逾

案發前半月有餘，最終雖未借得槍枝，仍持多年持有之槍彈

犯本件，足認其係預謀計畫犯案。且據被告手機鑑識報告資

料顯示，被告於案發前2週仍有追求其他女性之對話紀錄在

卷（偵卷587-591頁），而本案行兇過程未及15秒（偵卷103

頁），費時甚短，無從佐證被告有與被害人再生爭執或經被

害人挑釁等情，被告前開辯稱係因案發當時被害人一直用很

兇的口氣說「打我啊」才開槍云云，並不可採，自難認被告

於犯罪當場受有何種不當刺激方為犯罪。另被告雖未持槍恫

嚇、濫傷無辜旁人，然其於午間時段闖入關渡鹹粥店公然開

槍射殺被害人，手段甚為兇殘。

　2.犯罪所生損害：被害人遭被告驟然剝奪生命時僅年滿42歲，

距離國人女性平均餘命期間尚久，被告所為除使被害人無端

失去寶貴生命，亦使訴訟參與人即告訴人暨被害人配偶林源

波、被害人2名未成年子女、被害人越南籍父母、同嫁來我

國之妹妹等家屬失去至親，造成無法彌補回復之傷痛，此由

前開被害人家屬對被害人之追思、對本案表達之意見（偵卷

203-213、621-637頁、原審卷203-205頁），可見一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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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一般民眾就此社會重大刑案感到不安，危及日常生活安

全，此部分犯行所生損害至深且鉅。

　3.犯罪行為人之生長背景、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被告

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自陳：我就讀北投桃源國中畢業後，在

母親經營美髮店內幫忙洗頭，因無一技之長，後續工作隨便

亂做，因不愛讀書就學壞，自己脾氣也不好，跟老闆或同事

處的不好，容易沒幾個月、沒幾天就一直換工作，案發前最

後是在八里造紙業作金紙送貨的工作，每月薪水新臺幣4萬

多元，以現金月結，我每月會拿一半給母親，但剩下的錢還

要抽煙吃檳榔，所以反過來要向母親借，這幾年幾乎沒有報

稅所得，家庭經濟狀況不佳；案發前住在母親名下的家中，

家中還有我大嫂的2個兒子，我大哥過世了，我有1個妹妹在

高雄，我與前妻育有1子，現已成年，在高雄跟我妹妹的兒

子一起工作，我前妻在小孩5個月時就離家，後來我去訴請

離婚，小孩給我媽媽跟大嫂照顧，我自己在○○租房子，到

小孩10幾歲時才搬回來一起住；結束婚姻後，沒有長期交往

對象，家人一直念我，我就覺得煩，會兇他們，如果我一次

性爆炸的話就會打牆壁踢東西，在10幾年前有看過不知道是

心理還是精神科診所，我因高血壓常常頭痛，醫生有開藥給

我，但我沒有持續吃等情（偵卷481-485頁、原審卷190

頁），核與證人即被告之母楊寶鳳於警詢所證（偵卷467

頁），及卷附被告勞保與就保查詢資料、健保資訊連結作業

查詢資料（偵卷395-417頁）、被告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

得調件明細表（偵卷419-428頁）大致相符，堪可採信。又

自被告相關前案紀錄可知：被告與前女友交往期間，僅因聯

繫不上前女友，便強取前女友之犬隻逼迫前女友出面而犯詐

欺取財、強制等罪（原審卷101-107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9

6年度偵字第16619號起訴書、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6年度易字

第2430號判決）；且曾因行車糾紛即毆打他人而涉犯傷害罪

嫌，嗣與他人和解經法院判決公訴不受理（原審卷109-112

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調偵字第64號聲請簡易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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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刑書、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易字第816號判決），足

見其衝動控制能力不佳、性格偏執；復有多起竊盜、詐欺、

毒品等前案紀錄（原審卷143-152頁），亦足見其素行不

良。

　4.犯後態度：被告於犯後隨即離開現場，畏罪潛逃，於翌日始

經緝獲，其後終雖坦承非法持有槍彈、殺人等犯行，惟始終

不願透露非法槍彈之真實來源，且迄今仍未能與被害人家屬

達成和解或獲得原諒，難認具有完全真摯之悔意。　　　　

　5.並盤點審酌前揭有關量刑之一切情狀，認被告惡性尚未達須

永久監禁隔絕於社會之必要，惟被告因情感糾紛即無視國家

重刑禁令，持槍於光天化日之下殺人，無異將他人生命視如

草芥，亦不宜輕縱，因而量處有期徒刑上限15年。

　㈡原審上開衡酌，已詳為審視被告犯罪動機係出於追求被害人

最終未能如意，引發被害人負面回應；又曾經向他人詢問借

槍事宜（最終未另外借得），足見被告係預謀犯案；且被告

案發前不久尚有追求其他女性對話紀錄、行兇過程甚短，同

可見被告並非專情於被害人一人，亦非因案發當時雙方引發

爭執或被害人有何重大挑釁之舉動而犯罪；再酌以被害人受

害時僅年滿42歲，距離可得預期之餘命尚有相當期間，被告

行為亦使告訴人即被害人配偶林源波、被害人2名未成年子

女、被害人越南籍父母、同嫁來我國之妹妹等家屬失去至

親，傷痛難以彌補回復，復足以使公眾因此重大刑案深感不

安；再衡酌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自陳之國中畢業學歷、

畢業後協助母親工作，自陳脾氣不好因而在職場難以久待、

其後未有特別固定職業，案發前最後是金紙送貨，收入會拿

給母親，但因自己個人支出不敷使用，也反過來要向母親借

錢，以及被告自述成長、婚姻及結束之經過、自省情緒控管

及身體健康等情形；且被告之相關前案紀錄顯示，其先前為

逼迫前女友出面而犯罪經追訴處罰，且涉嫌傷害罪嫌經法院

判決公訴不受理，復有多起竊盜、詐欺、毒品等前案紀錄，

足見其衝動控制能力不佳、性格偏執，素行不佳；再審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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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於犯後隨即離開現場逃離，於翌日始經緝獲，其後終坦承

前開犯行，惟不願透露槍彈之真實來源，且迄今仍未能與被

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獲得原諒等一切情狀，對於本案犯罪情

節及被告個人因素所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由，並未逾

越法定刑範圍，且未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

濫用裁量權限之情形，依上說明，亦難遽指量刑違法或不

當。　

　㈢檢察官固為前揭上訴、論告意旨，且告訴人、告訴代理人於

請求檢察官上訴及於本院審理過程略以：司法院量刑系統資

料觀之，以槍為工具涉犯殺人罪，有期徒刑從14、15年到無

期徒刑；且被告並無從輕量刑要件，犯後態度不佳，未向被

害人家屬賠償或提出和解方案，使被害人配偶、子女、雙親

及妹妹痛失至親；其犯行有所計畫，亦未交代槍枝來源；光

天化日近距離對被害人開槍，殺人之意堅決，手段兇殘；被

告死纏爛打追求被害人，犯後又將開槍原因歸咎被害人，斷

章取義、毀人名節，並無悔意，被害人亦無被告所謂有交往

互動；被害人家屬生活因此改變，被告倘經假釋，被害人家

屬將受重大威脅；自被告前科情形可知其素行不良；再比較

本案與其他適用國民法官審判案結果而言，殺人案件量刑約

在15年以上，何況被告手段更為兇殘，危害社會更大，放棄

國民法官審理並非放棄犯罪人應有刑責，我國並無真正終身

監禁永久隔離，原審量刑過輕等語（本院卷31-35、126、18

0-181、183-185、271、278-282頁）。經查:

　1.原審量刑固對於被告多有負面評價用語，但亦就被告可認已

交代、陳述部分之量刑因素描述在內（諸如被告認識被害人

之過程及關係、自身成長、對自己脾氣暴躁之描述），從

而，足見原審對於有利、不利被告之因素均詳為審酌，僅不

再過度贅述中間結論，並可避免其判決理由形同正面增強，

而有礙刑罰預防效用（例如以被告殺人動機、目的、犯罪時

所受之刺激、手段、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所生

損害及犯罪後之態度為評價時，如果充斥大量之無益正面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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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易與構成要件之訴求作用衝突，亦與刑罰之一般預防目

的產生扞格），是原審認被告惡性未達需永久監禁隔絕於社

會之必要，仍係對各該量刑因子充分評價所得出之結論，並

未與其理由矛盾。而且，個案量刑既須隨個案以行為人之責

任為基礎，尤應注意法定事由並審酌一切情狀而為之（刑法

第57條），則無論程序適用一般刑事訴訟法或國民法官法，

均無礙實體法應適用之條文，以及應審酌個案情狀而為量

刑。從而，倘僅持國民法官法案件量刑結果比較，而未考量

個案之差異，或是否與各該量刑因子相合，即容有商榷餘

地，而未能逕採。至於無期徒刑之假釋制度或適用，事屬法

制（刑法、監獄行刑法）、主管機關（法務部）或執行機關

（法務部矯正署）之制度及立法論問題，縱使被告未來受

刑，其是否須全部服刑期滿、而以其年紀已達相當高齡而出

監，或是否及何時假釋，或是否應從嚴判斷，均非本院可得

事前限制，而有賴矯正機關於個案執行時依法審核。是前揭

上訴意旨、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意見，礙難作為動搖原判決

量刑之理由。

　2.其次，被告所涉槍砲、殺人案件，其於本案犯罪動機、目

的、計畫性等一切情狀，原審均已審酌在內，則檢察官持原

審已經審酌之相同因子上訴，亦未再提出其他足以更動原審

量刑基礎之證據或論理，已難逕予認定原審量刑違誤。又被

告及辯護意旨以刑事上訴理由、辯護各狀，以其等辯護立場

將被告自身可能有利之事項列舉，而請求為從輕量刑，其中

宣稱被害人案發過程前之態度，無非係以辯護立場所為之描

述或評價性用語，核其所指，並非全然歸咎被害人，而是以

之作為被告動機等參酌事項，請求改判較輕刑度之理由（惟

該等理由亦難採納，詳後述）。再被告於本院雖稱：「（案

發後是否有和告訴人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失？）無。被害人

家屬不跟我和解」等語，言語顯然不甚婉轉，但被告後來也

再度解釋：「我知道我犯了錯，我沒有像檢察官說的那樣，

沒有在懺悔...我只能出獄後儘量補償...」等語，做為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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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卷272、274頁）。可見被告陳述過程中，雖有易致負

面聯想之處，而不能作為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但被告既非

反於事實陳述，亦不能因其犯罪、用字遣詞未臻思量，而一

概將其陳述推認為負面量刑評價。是檢察官前開上訴理由及

相關意見，仍未能變動原審量刑基礎。

　㈣又被告、辯護意旨雖持前開意旨上訴，惟：

　1.依卷內對話紀錄，被告雖有強烈之動機或行為追求被害人，

但文字本身既然沒有真實對話的語氣、環境或身體姿態可以

輔助判斷，就會隨著環境、接收之個人心理不同，而產生不

同理解。被害人既已死亡，則被害人回應被告相關文字，其

個人想法或環境背景已經無從還原，單純從被告片面陳述，

無法證實被告與被害人之前實際有無任何交往過程。就算被

告以其個人單方理解認為有此情形，甚而認為被害人製造曖

昧、忽然冷落並封鎖被告Line帳號，也只能據以衡量被告可

能的動機（但仍然不是被告失去理性行兇的正當基礎）。又

原審關於被告犯罪動機、目的部分，也已經將被告陳述的過

程考量在內，並核對相關Line文字紀錄檔等事證，原審雖以

被告應係起於追求被害人未果，復屢經被害人拒絕、斥責為

由量處刑度，但僅是於量刑評價時避免過度正面增強，避免

不當削減刑罰預防作用（已如前述），並非片面擷取對被告

不利事項。準此，縱以前揭被告、辯護意旨所主張，再予衡

酌相關動機等事項，亦難以作為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是被

告、辯護前開意旨，仍無法動搖原審判決量刑結論。

　2.其次，刑法殺人罪保護法益雖為生命法益，但刑法第57條既

然要求將「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一切情狀」考量在

內，足見量刑時，並非要求、亦不能將刑法分則的法益保護

類型作為唯一考量（否則無異要求僅同一因子重複評價），

也應該參酌生命法益受到損害時，被害人家屬所受的不利益

事項，以及情感所帶來對生活狀況造成的影響。從而，被告

及辯護意旨主張被害人家屬非殺人罪保護法益、不應納入考

量等語，核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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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又關於被告之犯罪紀錄，在刑法上可能產生累犯加重或單純

量刑之效應，前者依據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因累

犯針對犯罪一般性地加重法定刑，致其涵蓋過廣，導致罪刑

失衡。是累犯規定以「行為人刑法」為出發點預設的一律加

重效果，不能再予普遍適用，而必須考量個案是否因加重法

定刑、提高處斷刑，遂導致產生過苛之情形，因而需要特別

衡酌其前案與本案性質相同與否或其餘加重刑度之關聯性。

然若前案紀錄僅係刑法第57條第5款要求考察其「品行」之

一環，亦足以根據行為人先前犯罪紀錄，衡酌其自身對於法

秩序或他人法益之漠視、敵對程度，並據以審視特別預防、

矯治之需求，此時並不要求被告於本案犯罪之罪質必須與其

先前其他犯罪有類型、不法內涵或情節之相當性，是原審根

據被告前案紀錄，審酌被告衝動控制能力不佳等情，係就被

告品行、素行與其他一切情狀所為量刑，並無違誤。

　4.再者，依據卷內資料，被告既與被害人有相當之對話，自身

產生負面感受，且既然事前甚久已經開始聯繫友人詢問「借

我一支鐵」、「有鐵嗎？」等借槍事宜，事發後棄槍彈而離

開，足見被告確係預謀犯案、事後逃亡，原審對此客觀上已

釋明之量刑評價並無違誤。則被告是否想要在犯罪後、投案

前見家人一面，事前有無計畫逃亡路線，均無礙上開認定。

　5.另外，關於被告是否願意、實際上是否或如何賠償被害人家

屬，或彼等有無和解，業經原審量刑衡酌在內，原審亦非單

純以被告未能達成和解，作為被告有無悔意之單一負面評價

因子，而是以被告犯後相關過程、作為（包括有無和解）納

入犯後態度整體考量。又原判決將被告案發前與其他女性對

話列入量刑說明，係置於判決理由中關於「犯罪之動機、目

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

之手段」項下衡酌，並描述被告自陳過程、核對卷內對話而

認被告事前亦有追求其他女性之情形，並足見被告與被害人

於事發前並未再有爭執或起釁情狀，作為諸多量刑因子中審

酌之事項，不能因被告或辯護人徒憑己見或為不同理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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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摘判決不備理由。

五、原審就被告上開犯罪，關於有期徒刑部分，定應執行有期徒

刑20年，已在各宣告刑中刑期最長之有期徒刑15年以上、各

刑合併計算之刑期21年以下，原審裁量結果，雖選擇相對較

高之應執行刑20年，當係就被告所犯上開各罪之關聯性、矯

正必要性而未因被告犯數罪減讓過多幅度，已給予一定恤刑

利益，衡屬適當（且被告尚有併科罰金或其易服勞役需要另

外執行），雖原判決就定刑部分未詳述酌定之理由，未盡妥

適，惟不影響判決結果，依上說明，亦難指其裁量違法不

當，併予指明。

六、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檢察官以被告持槍枝外尚持有子彈，且對槍彈來源為幽靈抗

辯，認量刑過輕等語；被告及辯護意旨以其持本案槍枝多年

並未使用，其惡性並非重大，及前述相關個人因素及犯後態

度等語，其等上訴理由之主張，均已據原審詳為審酌衡量在

內，且原審並未專以上開檢察官、被告上訴意旨所持事由作

為加重或減輕刑罰之依據，亦未於客觀上有量刑畸重、畸輕

等違反罪刑相當與公平正義之情形，是原審量刑並無違誤。

　㈡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就殺人罪部分，雖分別執前詞上訴、

論告及辯護，且告訴人、告訴代理人前開請求上訴、陳述意

旨，亦足以表達被告本案犯行對被害人及其家屬造成無可抹

滅的損失與傷痛，被害人與其家屬的意見及所受衝擊，也顯

然無從量化，而應予慎重考量。每個人的生命價值及尊嚴當

屬獨一無二，不能比較孰輕孰重，然法院作為裁判者，在刑

法與刑罰的制度極限中，仍然必須在個案中決定最後的刑種

或刑度，因此還是要將各個量刑因素及一切情狀盡可能類型

化，並且依照前述量刑原則、法律要求及個案因素做出最後

評價。準此，本院量刑所為之審酌，除原審均已經衡量在內

之事項外，也包括檢察官、被告、辯護意旨以及被害人家屬

之陳述表達所能考量的量刑事項，縱使再考量本院審理中所

能接觸到的資料及意見（本院審理中，量刑部分並未經檢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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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被告或辯護人及其他訴訟參與者提出原審所未存在的新

證據），並衡酌卷內所存訴訟資料，都沒有可以明顯改變原

審量刑範圍的理由。從而，依據前述理由，各該上訴意旨及

意見均無從動搖原審判決量刑結論。

　㈢原審依據不同犯罪量刑結論，就被告有期徒刑部分所定應執

行刑，已針對各罪罪質等特性為適當之考量，同無違誤。

　㈣綜上所述，再衡酌檢察官、被告均同意引用原審已經調查之

卷存資料與所認定事項，上訴意旨亦未提出或聲請調查其他

事證（本院卷214、264-265、270頁），被告於本院依然未

達成與被害人家屬之彌補共識、或獲得宥恕，亦無其他量刑

因子之變動。原審既已就被告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詳予調

查並審酌被告相關主觀動機、目的、客觀手段情節、所生危

害、被告個人生活狀況、品行等一切情狀，考量刑法第57條

各款所列事由，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同無過度輕重或違反

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亦未濫用裁量權限，量刑或據

以定應執行刑之刑度皆無違法或不當。從而，檢察官、被告

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曹哲寧提起公訴，檢察官薛雯文及被告提起上訴，

檢察官張紜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鍾雅蘭

                                      法　官  施育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海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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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同原審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

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

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

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

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

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

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

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台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台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71條第1項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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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239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俊男
選任辯護人  魏士軒律師
            黃重鋼律師
            謝和軒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2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審理範圍：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從而，依據上開規定，原判決之刑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而得以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次按上訴權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之情形，未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等部分則不在第二審審查範圍，且具有內部拘束力，第二審應以第一審判決關於上開部分之認定為基礎，僅就經上訴之量刑部分予以審判有無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22號判決參照）。再按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之「刑」一部聲明上訴者，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程中所適用特定罪名之法定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適進行審查救濟，此三者刑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第二審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序，然後於判決內將聲明上訴之範圍（即上訴審理範圍）記載明確，以為判決之依據即足，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部分贅加記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參照）。換言之，上訴人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提起一部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得再就非屬上訴範圍之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或沒收等其他法律效果予以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作為論認屬上訴範圍之科刑部分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否則將導致同法第379條第12款所定「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判決違背法令。此外，上訴人於上開針對刑之一部上訴時，如未再予特定明示、限縮其內容，應就原審適用罪名之量刑框架，乃至其宣告刑、定應執行刑等關於科刑事項之合法妥適與否，予以審查；反之，當事人亦得就聲明上訴範圍特定其刑之審核範圍，據以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合理分配司法資源及節省當事人、訴訟參與者之程序成本。
二、經查，本件上訴人即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被告周俊男（下稱被告）均提起第二審上訴，並於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分別明示僅就原審判決之刑上訴（本院卷56、178、207、264頁）。又查，本件僅於本院審理過程中，經被告、辯護人提出刑法第59條之減刑請求，別無法定刑或其他加重、減輕刑罰事由之爭執，亦無其餘相關處斷刑事項之提出、攻防或相關事證。揆諸前揭說明，本院僅就上開請求、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民國107、108年間至112年6月10日持有非制式手槍及子彈，112年6月10日殺人）、罪名及沒收等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檢察官及被告上訴理由：
一、檢察官上訴及論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因追求被害人潘碧簪未果，即心生不滿，預謀計畫持槍殺人；其在光天化日、人來人往之社區裡，持槍進入被害人經營之鹹粥店內，不容分說，即近距離對被害人之胸口處開槍，未予被害人分毫生機之意，其動機、目的與手段實屬兇殘。被告既不理會被害人乃有家室之人，仍固執追求；遭到拒絕後竟惱羞成怒，毫不顧念被害人之生命及其脈絡，殺害年僅42歲之為人女、為人婦、為人母之被害人，造成其原生家庭及自建家庭成員生活產生劇烈變化及永遠無法抹滅之心理創傷。尤其是被害人與告訴人所生育之兩名子女還在就讀國中、國小之年紀，本應在父母共同照顧關愛成長之年紀，卻無端面臨突來的失恃之慟。甚且此一事件對於社會安全網之心理層面亦有嚴重殘害。原審判決既在刑法第57條之各款事由中細細盤點、審酌，均未見有何可予從輕量刑之事由或說明，卻驟然做成被告之「惡性未達需永久監禁隔絕於社會之必要」，而論以「殺人罪，處有期徒刑15年」之結論，實屬矛盾而令人費解。更何況，就「無期徒刑」而言，尚有假釋制度之適用，亦非所謂「永久監禁隔絕於社會」。
　㈡再者，除上述以罪刑相當原則而認原審對被告所犯殺人罪，量處有期徒刑15年已有未恰外，以刑罰目的兼有預防未來犯罪觀點而言，參酌被告過往及審理中所呈現其對刑罰之低敏感度，其僅因個人情緒上之不滿意，即計畫並執行持槍殺害他人之行為，僅處有期徒刑15年，是否足以對被告揭露或使其認知到其犯罪之動機與行為關連之錯誤，進而達到對其個人或社會之犯罪預防效果，亦非無疑。
　㈢被告持槍枝外尚持有子彈，且對槍彈來源為幽靈抗辯，足見原審量刑過輕；被告將自己行為歸咎於被害人挑逗，且稱其不是不願意和解，而是被害人家屬不願意，被告並無任何悔意，應判處無期徒刑以上之刑。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上參本院卷27-28、273頁）。
二、被告上訴及辯護意旨略以：
　㈠被告持本案槍枝多年並未使用，其惡性並非重大。
　㈡被告犯罪動機係出於其與被害人間之感情糾葛，且依卷內對話紀錄顯示，被害人有傳達相關語音、文字訊息或通話甚久，製造曖昧，有超越一般男女之互動，被害人更欲知悉被告經濟狀況，可證被害人確實考慮過與被告交往，且事實上亦與被告交往，其後因被害人突然冷落被告，並封鎖被告Line帳號，致被告因感情遭受玩弄而心生怨懟，故其後至餐廳消費時方失去理性，本案並非被告單方面騷擾被害人；原判決以被告犯罪動機、目的起於追求被害人未果，復屢經被害人拒絕、斥責為由量處刑度，僅擷取對被告不利之片段，應有違誤。
　㈢刑法殺人罪保護法益為被害人個人法益，被害人家屬雖然可以在民法上主張受損害，但身分法益並非殺人罪保障客體，因此考量殺人罪所生損害時，不應將案發後被害人家屬的情感或生活狀況納入考量。
　㈣被告先前雖有詐欺、強制、竊盜或毒品等犯罪，但為10餘年前之犯罪，且與本案不法內涵顯非相同，不能以此認定被告素行不佳，原審以此為由逕認被告衝動控制能力不佳，有所違誤。
　㈤被告先前並非畏罪潛逃，而是想在投案前見家人一面，事前未計畫逃亡路線，可證被告並非預謀犯下本案；且被告名下幾乎無任何財產，僅能透過被告出獄後將來之勞務所得賠償，被告願盡其所能填補被害人家屬損失，不能因為被害人家屬不願接受被告和解方案，而認定被告無悔過之意。
　㈥原判決將被告案發前與其他女性對話列為犯罪情狀，但未說明與本案有何關聯而得做為量刑依據，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並可認原審量刑過當，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且衡以被告學識僅為國中畢業、貨運司機為業，家境勉持而有年邁母親需要撫養，請依刑法第57條及59條減刑等語（本院卷83-84、274-275、284-301頁）。
參、關於刑法第59條請求：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該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亦即，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刑度，是否猶嫌過重等），以為判斷，非謂僅憑犯罪情節一端，即應一律酌減其刑。經查，本件被告非法持有槍彈及殺人之行為，並無任何法定減輕事由以致處斷刑有所變動。且本件被告上開犯罪行為，經以刑法第57條所定之因素及一切情狀衡酌，不論是自其持有槍彈之數量、期間，抑或殺人之動機、目的、手段、個人因素等情形（並詳後述），都本難以分別宣告最低刑度（本案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最輕為有期徒刑5年，殺人罪最輕為有期徒刑10年），更無所謂顯可憫恕、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致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遂有「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是被告、辯護意旨泛泛陳述上情，而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要難採認。
肆、關於量刑，本院之判斷：
一、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次按量刑之輕重，係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一切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不得遽指為不當或違法。
二、本案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犯罪事實為：
　㈠被告明知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子彈，分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管制之物，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自民國107、108年間某時許起，基於持有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子彈之犯意，自不詳成年友人處取得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含彈匣1個）及具有殺傷力之直徑8.9mm非制式子彈2顆、直徑約9.0mm非制式子彈1顆，並將之放置於臺北市○○區○○路000巷0號住處房間內而持有之。
　㈡嗣被告因對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關渡鹹粥」店之已婚女性老闆潘碧簪產生好感，於112年3月26日13時52分許，將潘碧簪加為LINE朋友後，開始追求潘碧簪，惟經潘碧簪婉轉拒絕並數度封鎖被告；其後，被告於112年5月初某日前往「關渡鹹粥」店用餐，過程中加點1份炸豆腐，潘碧簪卻先將炸豆腐給後面點餐的客人，被告在新仇舊恨下，因而萌生持槍殺害潘碧簪之意。被告雖知自己已持有前開非制式槍彈，然因擔心非制式槍枝走火等安全性問題，於112年5月20日聯繫友人尋找可取得性能正常且安全性高之槍枝、子彈之管道，然未得任何回應，乃決意以持有多年之前開槍彈行兇。於是，被告於112年6月10日下午，將前開持有之槍彈裝入黑色側背包中，並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關渡鹹粥」店，同日13時43分許抵達「關渡鹹粥」店後，便基於殺人犯意，持槍在相隔1張桌子、約1公尺之近距離，直接朝潘碧簪左胸口之致命部位扣扳機射擊，經前2次扣扳機均未擊發，第3次扣扳機始擊發直徑約9.0mm之非制式子彈1顆，彈頭自潘碧簪左側乳房下方之左前胸壁射入，由左至右、由上而下、由前往後（以潘碧簪方向），陸續貫穿左側第5、6肋骨肋間、左下肺、心包膜（造成心臟心尖及左心室破裂）、左側橫膈膜、肝左葉、胃部上方軟組織（胰臟、腸繫膜有出血）、胸主動脈、第12胸椎進入右胸內，在右肺下葉淺層貫穿（造成胸腹腔內出血），彈頭最後留在右側胸腔內，致潘碧簪當場倒地、大量出血，經送至淡水馬偕醫院急救時已無生命徵象，並於同日14時53分許，因心臟、肝臟破裂出血及氣血胸而宣告死亡。被告射殺潘碧簪後，隨即騎乘上開機車逃逸，棄車於社子某公園後，轉乘計程車至新北市三重區，步行至三重區六張街71號對面之「六張公園」棄置所持槍彈，再搭乘計程車前往新北市林口區後，前往林口區106縣道139-11號之「洪福宮」藏匿，經警方循線於112年6月11日2時28分許在「洪福宮」逮捕被告，並帶同前往棄（置）槍（彈）之「六張公園」，扣得如原審判決附表編號1、2所示槍彈。　
三、關於被告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本院量刑之判斷：
　  原審審酌被告因不詳原因向他人借用而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子彈，時間長達4、5年之久，期間雖未持以犯案，然終持之殺害被害人，足見其目無法紀之程度，當值非難；持有本案槍彈之期間雖長，但於殺害被害人後即棄槍逃逸，旋為警方於翌日查獲扣案，並無證據可認其曾持用本案槍彈違犯其他案件；並考量其生長背景、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詳後述）；被告於犯後隨即離開現場，於翌日始經緝獲，其後終雖坦承非法持有槍彈犯行，惟未透露非法槍彈之真實來源等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年、併科罰金新臺幣10萬元（並宣告易服勞役標準），顯已衡酌被告無視政府嚴格管制槍枝、子彈等相關物件，而非法持有本案系爭槍、彈，對社會治安及他人法益造成危險，並衡酌被告承認犯罪但未透露槍彈來源之犯後態度，持有手槍、子彈有相當期間及其數量，兼衡其自陳相關學歷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成員及經濟狀況及素行等一切情狀，對於本案犯罪情節及被告個人因素所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由，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且未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濫用裁量權限之情形，依上說明，自難遽指量刑違法或不當。　
四、關於被告犯殺人罪部分，本院之量刑判斷：
　㈠原審略以：
  1.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之手段：被告於偵查中自承：我是於112年3月間前往鹹粥店消費才認識被害人，進而加LINE、開始追求，但至同年5月間，已數度遭被害人封鎖，被害人加LINE是把我當成客人，雖曾外出吃飯、打保齡球、聊天，但從頭到尾都沒有答應與我交往，我自己有將被害人與我的對話備份，但其中一個檔案有些對話不見了，因為那些幾乎都是同樣的內容，就是我想追被害人，但是她不想讓我追，我自己感覺不好的對話我就把它刪掉，那些好像都是我在逼問她的感覺；112年5月8日當時被害人已經封鎖我，我傳訊息給她說我說過不要玩我，並在同年5月9日存檔；之後被害人也沒有對我解除封鎖，所以我只好到她店內看能否跟她講上話，但碰到事實欄二所載炸豆腐事件，所以才拿槍去嚇嚇她，但是她一直用很兇的口氣說打我啊，我才開槍等情（112偵14249卷【下稱偵卷】485-493頁），核與被告與被害人為LINE朋友之資料及雙方之LINE對話紀錄文字檔（偵卷507-566頁）所示大致相符，堪認被告與被害人間僅係認識未滿3月之友人暨老闆、客人之關係，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應起於追求被害人未果，復屢經被害人拒絕、斥責。又自其手機鑑識報告資料中，可見其自112年5月20日16時23分許起，即開始聯繫友人「吖明」（即林世民）、「小評」詢問「借我一支鐵」、「有鐵嗎？」等借槍事宜（偵卷237-238頁），逾案發前半月有餘，最終雖未借得槍枝，仍持多年持有之槍彈犯本件，足認其係預謀計畫犯案。且據被告手機鑑識報告資料顯示，被告於案發前2週仍有追求其他女性之對話紀錄在卷（偵卷587-591頁），而本案行兇過程未及15秒（偵卷103頁），費時甚短，無從佐證被告有與被害人再生爭執或經被害人挑釁等情，被告前開辯稱係因案發當時被害人一直用很兇的口氣說「打我啊」才開槍云云，並不可採，自難認被告於犯罪當場受有何種不當刺激方為犯罪。另被告雖未持槍恫嚇、濫傷無辜旁人，然其於午間時段闖入關渡鹹粥店公然開槍射殺被害人，手段甚為兇殘。
　2.犯罪所生損害：被害人遭被告驟然剝奪生命時僅年滿42歲，距離國人女性平均餘命期間尚久，被告所為除使被害人無端失去寶貴生命，亦使訴訟參與人即告訴人暨被害人配偶林源波、被害人2名未成年子女、被害人越南籍父母、同嫁來我國之妹妹等家屬失去至親，造成無法彌補回復之傷痛，此由前開被害人家屬對被害人之追思、對本案表達之意見（偵卷203-213、621-637頁、原審卷203-205頁），可見一斑，復使一般民眾就此社會重大刑案感到不安，危及日常生活安全，此部分犯行所生損害至深且鉅。
　3.犯罪行為人之生長背景、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自陳：我就讀北投桃源國中畢業後，在母親經營美髮店內幫忙洗頭，因無一技之長，後續工作隨便亂做，因不愛讀書就學壞，自己脾氣也不好，跟老闆或同事處的不好，容易沒幾個月、沒幾天就一直換工作，案發前最後是在八里造紙業作金紙送貨的工作，每月薪水新臺幣4萬多元，以現金月結，我每月會拿一半給母親，但剩下的錢還要抽煙吃檳榔，所以反過來要向母親借，這幾年幾乎沒有報稅所得，家庭經濟狀況不佳；案發前住在母親名下的家中，家中還有我大嫂的2個兒子，我大哥過世了，我有1個妹妹在高雄，我與前妻育有1子，現已成年，在高雄跟我妹妹的兒子一起工作，我前妻在小孩5個月時就離家，後來我去訴請離婚，小孩給我媽媽跟大嫂照顧，我自己在○○租房子，到小孩10幾歲時才搬回來一起住；結束婚姻後，沒有長期交往對象，家人一直念我，我就覺得煩，會兇他們，如果我一次性爆炸的話就會打牆壁踢東西，在10幾年前有看過不知道是心理還是精神科診所，我因高血壓常常頭痛，醫生有開藥給我，但我沒有持續吃等情（偵卷481-485頁、原審卷190頁），核與證人即被告之母楊寶鳳於警詢所證（偵卷467頁），及卷附被告勞保與就保查詢資料、健保資訊連結作業查詢資料（偵卷395-417頁）、被告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偵卷419-428頁）大致相符，堪可採信。又自被告相關前案紀錄可知：被告與前女友交往期間，僅因聯繫不上前女友，便強取前女友之犬隻逼迫前女友出面而犯詐欺取財、強制等罪（原審卷101-107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96年度偵字第16619號起訴書、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6年度易字第2430號判決）；且曾因行車糾紛即毆打他人而涉犯傷害罪嫌，嗣與他人和解經法院判決公訴不受理（原審卷109-112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調偵字第64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易字第816號判決），足見其衝動控制能力不佳、性格偏執；復有多起竊盜、詐欺、毒品等前案紀錄（原審卷143-152頁），亦足見其素行不良。
　4.犯後態度：被告於犯後隨即離開現場，畏罪潛逃，於翌日始經緝獲，其後終雖坦承非法持有槍彈、殺人等犯行，惟始終不願透露非法槍彈之真實來源，且迄今仍未能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獲得原諒，難認具有完全真摯之悔意。　　　　
　5.並盤點審酌前揭有關量刑之一切情狀，認被告惡性尚未達須永久監禁隔絕於社會之必要，惟被告因情感糾紛即無視國家重刑禁令，持槍於光天化日之下殺人，無異將他人生命視如草芥，亦不宜輕縱，因而量處有期徒刑上限15年。
　㈡原審上開衡酌，已詳為審視被告犯罪動機係出於追求被害人最終未能如意，引發被害人負面回應；又曾經向他人詢問借槍事宜（最終未另外借得），足見被告係預謀犯案；且被告案發前不久尚有追求其他女性對話紀錄、行兇過程甚短，同可見被告並非專情於被害人一人，亦非因案發當時雙方引發爭執或被害人有何重大挑釁之舉動而犯罪；再酌以被害人受害時僅年滿42歲，距離可得預期之餘命尚有相當期間，被告行為亦使告訴人即被害人配偶林源波、被害人2名未成年子女、被害人越南籍父母、同嫁來我國之妹妹等家屬失去至親，傷痛難以彌補回復，復足以使公眾因此重大刑案深感不安；再衡酌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自陳之國中畢業學歷、畢業後協助母親工作，自陳脾氣不好因而在職場難以久待、其後未有特別固定職業，案發前最後是金紙送貨，收入會拿給母親，但因自己個人支出不敷使用，也反過來要向母親借錢，以及被告自述成長、婚姻及結束之經過、自省情緒控管及身體健康等情形；且被告之相關前案紀錄顯示，其先前為逼迫前女友出面而犯罪經追訴處罰，且涉嫌傷害罪嫌經法院判決公訴不受理，復有多起竊盜、詐欺、毒品等前案紀錄，足見其衝動控制能力不佳、性格偏執，素行不佳；再審酌被告於犯後隨即離開現場逃離，於翌日始經緝獲，其後終坦承前開犯行，惟不願透露槍彈之真實來源，且迄今仍未能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獲得原諒等一切情狀，對於本案犯罪情節及被告個人因素所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由，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且未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濫用裁量權限之情形，依上說明，亦難遽指量刑違法或不當。　
　㈢檢察官固為前揭上訴、論告意旨，且告訴人、告訴代理人於請求檢察官上訴及於本院審理過程略以：司法院量刑系統資料觀之，以槍為工具涉犯殺人罪，有期徒刑從14、15年到無期徒刑；且被告並無從輕量刑要件，犯後態度不佳，未向被害人家屬賠償或提出和解方案，使被害人配偶、子女、雙親及妹妹痛失至親；其犯行有所計畫，亦未交代槍枝來源；光天化日近距離對被害人開槍，殺人之意堅決，手段兇殘；被告死纏爛打追求被害人，犯後又將開槍原因歸咎被害人，斷章取義、毀人名節，並無悔意，被害人亦無被告所謂有交往互動；被害人家屬生活因此改變，被告倘經假釋，被害人家屬將受重大威脅；自被告前科情形可知其素行不良；再比較本案與其他適用國民法官審判案結果而言，殺人案件量刑約在15年以上，何況被告手段更為兇殘，危害社會更大，放棄國民法官審理並非放棄犯罪人應有刑責，我國並無真正終身監禁永久隔離，原審量刑過輕等語（本院卷31-35、126、180-181、183-185、271、278-282頁）。經查:
　1.原審量刑固對於被告多有負面評價用語，但亦就被告可認已交代、陳述部分之量刑因素描述在內（諸如被告認識被害人之過程及關係、自身成長、對自己脾氣暴躁之描述），從而，足見原審對於有利、不利被告之因素均詳為審酌，僅不再過度贅述中間結論，並可避免其判決理由形同正面增強，而有礙刑罰預防效用（例如以被告殺人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手段、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所生損害及犯罪後之態度為評價時，如果充斥大量之無益正面描述，易與構成要件之訴求作用衝突，亦與刑罰之一般預防目的產生扞格），是原審認被告惡性未達需永久監禁隔絕於社會之必要，仍係對各該量刑因子充分評價所得出之結論，並未與其理由矛盾。而且，個案量刑既須隨個案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尤應注意法定事由並審酌一切情狀而為之（刑法第57條），則無論程序適用一般刑事訴訟法或國民法官法，均無礙實體法應適用之條文，以及應審酌個案情狀而為量刑。從而，倘僅持國民法官法案件量刑結果比較，而未考量個案之差異，或是否與各該量刑因子相合，即容有商榷餘地，而未能逕採。至於無期徒刑之假釋制度或適用，事屬法制（刑法、監獄行刑法）、主管機關（法務部）或執行機關（法務部矯正署）之制度及立法論問題，縱使被告未來受刑，其是否須全部服刑期滿、而以其年紀已達相當高齡而出監，或是否及何時假釋，或是否應從嚴判斷，均非本院可得事前限制，而有賴矯正機關於個案執行時依法審核。是前揭上訴意旨、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意見，礙難作為動搖原判決量刑之理由。
　2.其次，被告所涉槍砲、殺人案件，其於本案犯罪動機、目的、計畫性等一切情狀，原審均已審酌在內，則檢察官持原審已經審酌之相同因子上訴，亦未再提出其他足以更動原審量刑基礎之證據或論理，已難逕予認定原審量刑違誤。又被告及辯護意旨以刑事上訴理由、辯護各狀，以其等辯護立場將被告自身可能有利之事項列舉，而請求為從輕量刑，其中宣稱被害人案發過程前之態度，無非係以辯護立場所為之描述或評價性用語，核其所指，並非全然歸咎被害人，而是以之作為被告動機等參酌事項，請求改判較輕刑度之理由（惟該等理由亦難採納，詳後述）。再被告於本院雖稱：「（案發後是否有和告訴人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失？）無。被害人家屬不跟我和解」等語，言語顯然不甚婉轉，但被告後來也再度解釋：「我知道我犯了錯，我沒有像檢察官說的那樣，沒有在懺悔...我只能出獄後儘量補償...」等語，做為補充（本院卷272、274頁）。可見被告陳述過程中，雖有易致負面聯想之處，而不能作為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但被告既非反於事實陳述，亦不能因其犯罪、用字遣詞未臻思量，而一概將其陳述推認為負面量刑評價。是檢察官前開上訴理由及相關意見，仍未能變動原審量刑基礎。
　㈣又被告、辯護意旨雖持前開意旨上訴，惟：
　1.依卷內對話紀錄，被告雖有強烈之動機或行為追求被害人，但文字本身既然沒有真實對話的語氣、環境或身體姿態可以輔助判斷，就會隨著環境、接收之個人心理不同，而產生不同理解。被害人既已死亡，則被害人回應被告相關文字，其個人想法或環境背景已經無從還原，單純從被告片面陳述，無法證實被告與被害人之前實際有無任何交往過程。就算被告以其個人單方理解認為有此情形，甚而認為被害人製造曖昧、忽然冷落並封鎖被告Line帳號，也只能據以衡量被告可能的動機（但仍然不是被告失去理性行兇的正當基礎）。又原審關於被告犯罪動機、目的部分，也已經將被告陳述的過程考量在內，並核對相關Line文字紀錄檔等事證，原審雖以被告應係起於追求被害人未果，復屢經被害人拒絕、斥責為由量處刑度，但僅是於量刑評價時避免過度正面增強，避免不當削減刑罰預防作用（已如前述），並非片面擷取對被告不利事項。準此，縱以前揭被告、辯護意旨所主張，再予衡酌相關動機等事項，亦難以作為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是被告、辯護前開意旨，仍無法動搖原審判決量刑結論。
　2.其次，刑法殺人罪保護法益雖為生命法益，但刑法第57條既然要求將「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一切情狀」考量在內，足見量刑時，並非要求、亦不能將刑法分則的法益保護類型作為唯一考量（否則無異要求僅同一因子重複評價），也應該參酌生命法益受到損害時，被害人家屬所受的不利益事項，以及情感所帶來對生活狀況造成的影響。從而，被告及辯護意旨主張被害人家屬非殺人罪保護法益、不應納入考量等語，核無理由。
　3.又關於被告之犯罪紀錄，在刑法上可能產生累犯加重或單純量刑之效應，前者依據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因累犯針對犯罪一般性地加重法定刑，致其涵蓋過廣，導致罪刑失衡。是累犯規定以「行為人刑法」為出發點預設的一律加重效果，不能再予普遍適用，而必須考量個案是否因加重法定刑、提高處斷刑，遂導致產生過苛之情形，因而需要特別衡酌其前案與本案性質相同與否或其餘加重刑度之關聯性。然若前案紀錄僅係刑法第57條第5款要求考察其「品行」之一環，亦足以根據行為人先前犯罪紀錄，衡酌其自身對於法秩序或他人法益之漠視、敵對程度，並據以審視特別預防、矯治之需求，此時並不要求被告於本案犯罪之罪質必須與其先前其他犯罪有類型、不法內涵或情節之相當性，是原審根據被告前案紀錄，審酌被告衝動控制能力不佳等情，係就被告品行、素行與其他一切情狀所為量刑，並無違誤。
　4.再者，依據卷內資料，被告既與被害人有相當之對話，自身產生負面感受，且既然事前甚久已經開始聯繫友人詢問「借我一支鐵」、「有鐵嗎？」等借槍事宜，事發後棄槍彈而離開，足見被告確係預謀犯案、事後逃亡，原審對此客觀上已釋明之量刑評價並無違誤。則被告是否想要在犯罪後、投案前見家人一面，事前有無計畫逃亡路線，均無礙上開認定。
　5.另外，關於被告是否願意、實際上是否或如何賠償被害人家屬，或彼等有無和解，業經原審量刑衡酌在內，原審亦非單純以被告未能達成和解，作為被告有無悔意之單一負面評價因子，而是以被告犯後相關過程、作為（包括有無和解）納入犯後態度整體考量。又原判決將被告案發前與其他女性對話列入量刑說明，係置於判決理由中關於「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之手段」項下衡酌，並描述被告自陳過程、核對卷內對話而認被告事前亦有追求其他女性之情形，並足見被告與被害人於事發前並未再有爭執或起釁情狀，作為諸多量刑因子中審酌之事項，不能因被告或辯護人徒憑己見或為不同理解，即指摘判決不備理由。
五、原審就被告上開犯罪，關於有期徒刑部分，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0年，已在各宣告刑中刑期最長之有期徒刑15年以上、各刑合併計算之刑期21年以下，原審裁量結果，雖選擇相對較高之應執行刑20年，當係就被告所犯上開各罪之關聯性、矯正必要性而未因被告犯數罪減讓過多幅度，已給予一定恤刑利益，衡屬適當（且被告尚有併科罰金或其易服勞役需要另外執行），雖原判決就定刑部分未詳述酌定之理由，未盡妥適，惟不影響判決結果，依上說明，亦難指其裁量違法不當，併予指明。
六、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檢察官以被告持槍枝外尚持有子彈，且對槍彈來源為幽靈抗辯，認量刑過輕等語；被告及辯護意旨以其持本案槍枝多年並未使用，其惡性並非重大，及前述相關個人因素及犯後態度等語，其等上訴理由之主張，均已據原審詳為審酌衡量在內，且原審並未專以上開檢察官、被告上訴意旨所持事由作為加重或減輕刑罰之依據，亦未於客觀上有量刑畸重、畸輕等違反罪刑相當與公平正義之情形，是原審量刑並無違誤。
　㈡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就殺人罪部分，雖分別執前詞上訴、論告及辯護，且告訴人、告訴代理人前開請求上訴、陳述意旨，亦足以表達被告本案犯行對被害人及其家屬造成無可抹滅的損失與傷痛，被害人與其家屬的意見及所受衝擊，也顯然無從量化，而應予慎重考量。每個人的生命價值及尊嚴當屬獨一無二，不能比較孰輕孰重，然法院作為裁判者，在刑法與刑罰的制度極限中，仍然必須在個案中決定最後的刑種或刑度，因此還是要將各個量刑因素及一切情狀盡可能類型化，並且依照前述量刑原則、法律要求及個案因素做出最後評價。準此，本院量刑所為之審酌，除原審均已經衡量在內之事項外，也包括檢察官、被告、辯護意旨以及被害人家屬之陳述表達所能考量的量刑事項，縱使再考量本院審理中所能接觸到的資料及意見（本院審理中，量刑部分並未經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及其他訴訟參與者提出原審所未存在的新證據），並衡酌卷內所存訴訟資料，都沒有可以明顯改變原審量刑範圍的理由。從而，依據前述理由，各該上訴意旨及意見均無從動搖原審判決量刑結論。
　㈢原審依據不同犯罪量刑結論，就被告有期徒刑部分所定應執行刑，已針對各罪罪質等特性為適當之考量，同無違誤。
　㈣綜上所述，再衡酌檢察官、被告均同意引用原審已經調查之卷存資料與所認定事項，上訴意旨亦未提出或聲請調查其他事證（本院卷214、264-265、270頁），被告於本院依然未達成與被害人家屬之彌補共識、或獲得宥恕，亦無其他量刑因子之變動。原審既已就被告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詳予調查並審酌被告相關主觀動機、目的、客觀手段情節、所生危害、被告個人生活狀況、品行等一切情狀，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由，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同無過度輕重或違反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亦未濫用裁量權限，量刑或據以定應執行刑之刑度皆無違法或不當。從而，檢察官、被告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曹哲寧提起公訴，檢察官薛雯文及被告提起上訴，檢察官張紜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鍾雅蘭
                                      法　官  施育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海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同原審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71條第1項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239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俊男
選任辯護人  魏士軒律師
            黃重鋼律師
            謝和軒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
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2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審理範圍：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從而，依據上開規定，原判決
    之刑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而得以單獨成為
    上訴之標的。次按上訴權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之
    情形，未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等部分則不在第
    二審審查範圍，且具有內部拘束力，第二審應以第一審判決
    關於上開部分之認定為基礎，僅就經上訴之量刑部分予以審
    判有無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22號判決參
    照）。再按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之「刑」一部聲明上訴者，
    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程中所適用特定罪名之法定
    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適進行審查救濟，此三者刑
    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第二審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
    之案件，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
    及辯論之程序，然後於判決內將聲明上訴之範圍（即上訴審
    理範圍）記載明確，以為判決之依據即足，毋庸將不在其審
    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部分贅加記載
    （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參照）。換言之，
    上訴人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提起一部上訴時，第二審法院
    即不得再就非屬上訴範圍之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
    名或沒收等其他法律效果予以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
    之犯罪事實及罪名，作為論認屬上訴範圍之科刑部分妥適與
    否之判斷基礎，否則將導致同法第379條第12款所定「未受
    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判決違背法令。此外，上訴人於上
    開針對刑之一部上訴時，如未再予特定明示、限縮其內容，
    應就原審適用罪名之量刑框架，乃至其宣告刑、定應執行刑
    等關於科刑事項之合法妥適與否，予以審查；反之，當事人
    亦得就聲明上訴範圍特定其刑之審核範圍，據以尊重當事人
    設定攻防之範圍，並合理分配司法資源及節省當事人、訴訟
    參與者之程序成本。
二、經查，本件上訴人即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被告周俊
    男（下稱被告）均提起第二審上訴，並於本院訊問、準備程
    序及審理時，分別明示僅就原審判決之刑上訴（本院卷56、
    178、207、264頁）。又查，本件僅於本院審理過程中，經
    被告、辯護人提出刑法第59條之減刑請求，別無法定刑或其
    他加重、減輕刑罰事由之爭執，亦無其餘相關處斷刑事項之
    提出、攻防或相關事證。揆諸前揭說明，本院僅就上開請求
    、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認定之犯
    罪事實（民國107、108年間至112年6月10日持有非制式手槍
    及子彈，112年6月10日殺人）、罪名及沒收等部分，均非本
    院審理範圍。
貳、檢察官及被告上訴理由：
一、檢察官上訴及論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因追求被害人潘碧簪未果，即心生不滿，預謀計畫持槍
    殺人；其在光天化日、人來人往之社區裡，持槍進入被害人
    經營之鹹粥店內，不容分說，即近距離對被害人之胸口處開
    槍，未予被害人分毫生機之意，其動機、目的與手段實屬兇
    殘。被告既不理會被害人乃有家室之人，仍固執追求；遭到
    拒絕後竟惱羞成怒，毫不顧念被害人之生命及其脈絡，殺害
    年僅42歲之為人女、為人婦、為人母之被害人，造成其原生
    家庭及自建家庭成員生活產生劇烈變化及永遠無法抹滅之心
    理創傷。尤其是被害人與告訴人所生育之兩名子女還在就讀
    國中、國小之年紀，本應在父母共同照顧關愛成長之年紀，
    卻無端面臨突來的失恃之慟。甚且此一事件對於社會安全網
    之心理層面亦有嚴重殘害。原審判決既在刑法第57條之各款
    事由中細細盤點、審酌，均未見有何可予從輕量刑之事由或
    說明，卻驟然做成被告之「惡性未達需永久監禁隔絕於社會
    之必要」，而論以「殺人罪，處有期徒刑15年」之結論，實
    屬矛盾而令人費解。更何況，就「無期徒刑」而言，尚有假
    釋制度之適用，亦非所謂「永久監禁隔絕於社會」。
　㈡再者，除上述以罪刑相當原則而認原審對被告所犯殺人罪，
    量處有期徒刑15年已有未恰外，以刑罰目的兼有預防未來犯
    罪觀點而言，參酌被告過往及審理中所呈現其對刑罰之低敏
    感度，其僅因個人情緒上之不滿意，即計畫並執行持槍殺害
    他人之行為，僅處有期徒刑15年，是否足以對被告揭露或使
    其認知到其犯罪之動機與行為關連之錯誤，進而達到對其個
    人或社會之犯罪預防效果，亦非無疑。
　㈢被告持槍枝外尚持有子彈，且對槍彈來源為幽靈抗辯，足見
    原審量刑過輕；被告將自己行為歸咎於被害人挑逗，且稱其
    不是不願意和解，而是被害人家屬不願意，被告並無任何悔
    意，應判處無期徒刑以上之刑。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
    合法之判決等語（上參本院卷27-28、273頁）。
二、被告上訴及辯護意旨略以：
　㈠被告持本案槍枝多年並未使用，其惡性並非重大。
　㈡被告犯罪動機係出於其與被害人間之感情糾葛，且依卷內對
    話紀錄顯示，被害人有傳達相關語音、文字訊息或通話甚久
    ，製造曖昧，有超越一般男女之互動，被害人更欲知悉被告
    經濟狀況，可證被害人確實考慮過與被告交往，且事實上亦
    與被告交往，其後因被害人突然冷落被告，並封鎖被告Line
    帳號，致被告因感情遭受玩弄而心生怨懟，故其後至餐廳消
    費時方失去理性，本案並非被告單方面騷擾被害人；原判決
    以被告犯罪動機、目的起於追求被害人未果，復屢經被害人
    拒絕、斥責為由量處刑度，僅擷取對被告不利之片段，應有
    違誤。
　㈢刑法殺人罪保護法益為被害人個人法益，被害人家屬雖然可
    以在民法上主張受損害，但身分法益並非殺人罪保障客體，
    因此考量殺人罪所生損害時，不應將案發後被害人家屬的情
    感或生活狀況納入考量。
　㈣被告先前雖有詐欺、強制、竊盜或毒品等犯罪，但為10餘年
    前之犯罪，且與本案不法內涵顯非相同，不能以此認定被告
    素行不佳，原審以此為由逕認被告衝動控制能力不佳，有所
    違誤。
　㈤被告先前並非畏罪潛逃，而是想在投案前見家人一面，事前
    未計畫逃亡路線，可證被告並非預謀犯下本案；且被告名下
    幾乎無任何財產，僅能透過被告出獄後將來之勞務所得賠償
    ，被告願盡其所能填補被害人家屬損失，不能因為被害人家
    屬不願接受被告和解方案，而認定被告無悔過之意。
　㈥原判決將被告案發前與其他女性對話列為犯罪情狀，但未說
    明與本案有何關聯而得做為量刑依據，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
    誤，並可認原審量刑過當，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且衡以被告
    學識僅為國中畢業、貨運司機為業，家境勉持而有年邁母親
    需要撫養，請依刑法第57條及59條減刑等語（本院卷83-84
    、274-275、284-301頁）。
參、關於刑法第59條請求：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該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
    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
    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亦即，應就犯罪一切情
    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
    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
    定最低刑度，是否猶嫌過重等），以為判斷，非謂僅憑犯罪
    情節一端，即應一律酌減其刑。經查，本件被告非法持有槍
    彈及殺人之行為，並無任何法定減輕事由以致處斷刑有所變
    動。且本件被告上開犯罪行為，經以刑法第57條所定之因素
    及一切情狀衡酌，不論是自其持有槍彈之數量、期間，抑或
    殺人之動機、目的、手段、個人因素等情形（並詳後述），
    都本難以分別宣告最低刑度（本案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
    例部分最輕為有期徒刑5年，殺人罪最輕為有期徒刑10年）
    ，更無所謂顯可憫恕、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致
    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遂有「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
    重」之情形。是被告、辯護意旨泛泛陳述上情，而請求依刑
    法第59條減輕其刑，要難採認。
肆、關於量刑，本院之判斷：
一、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
    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
    ，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
    ，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
    輕重之標準。次按量刑之輕重，係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
    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
    法第57條所列一切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
    執一端，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不得遽指為不當或違法。
二、本案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犯罪事實為：
　㈠被告明知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子彈，分屬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管制之物，非經主管機
    關許可，不得持有，自民國107、108年間某時許起，基於持
    有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子彈之犯意，自不詳成年友人
    處取得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
    000號，含彈匣1個）及具有殺傷力之直徑8.9mm非制式子彈2
    顆、直徑約9.0mm非制式子彈1顆，並將之放置於臺北市○○區
    ○○路000巷0號住處房間內而持有之。
　㈡嗣被告因對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關渡鹹粥」店之已婚
    女性老闆潘碧簪產生好感，於112年3月26日13時52分許，將
    潘碧簪加為LINE朋友後，開始追求潘碧簪，惟經潘碧簪婉轉
    拒絕並數度封鎖被告；其後，被告於112年5月初某日前往「
    關渡鹹粥」店用餐，過程中加點1份炸豆腐，潘碧簪卻先將
    炸豆腐給後面點餐的客人，被告在新仇舊恨下，因而萌生持
    槍殺害潘碧簪之意。被告雖知自己已持有前開非制式槍彈，
    然因擔心非制式槍枝走火等安全性問題，於112年5月20日聯
    繫友人尋找可取得性能正常且安全性高之槍枝、子彈之管道
    ，然未得任何回應，乃決意以持有多年之前開槍彈行兇。於
    是，被告於112年6月10日下午，將前開持有之槍彈裝入黑色
    側背包中，並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
    關渡鹹粥」店，同日13時43分許抵達「關渡鹹粥」店後，便
    基於殺人犯意，持槍在相隔1張桌子、約1公尺之近距離，直
    接朝潘碧簪左胸口之致命部位扣扳機射擊，經前2次扣扳機
    均未擊發，第3次扣扳機始擊發直徑約9.0mm之非制式子彈1
    顆，彈頭自潘碧簪左側乳房下方之左前胸壁射入，由左至右
    、由上而下、由前往後（以潘碧簪方向），陸續貫穿左側第
    5、6肋骨肋間、左下肺、心包膜（造成心臟心尖及左心室破
    裂）、左側橫膈膜、肝左葉、胃部上方軟組織（胰臟、腸繫
    膜有出血）、胸主動脈、第12胸椎進入右胸內，在右肺下葉
    淺層貫穿（造成胸腹腔內出血），彈頭最後留在右側胸腔內
    ，致潘碧簪當場倒地、大量出血，經送至淡水馬偕醫院急救
    時已無生命徵象，並於同日14時53分許，因心臟、肝臟破裂
    出血及氣血胸而宣告死亡。被告射殺潘碧簪後，隨即騎乘上
    開機車逃逸，棄車於社子某公園後，轉乘計程車至新北市三
    重區，步行至三重區六張街71號對面之「六張公園」棄置所
    持槍彈，再搭乘計程車前往新北市林口區後，前往林口區10
    6縣道139-11號之「洪福宮」藏匿，經警方循線於112年6月1
    1日2時28分許在「洪福宮」逮捕被告，並帶同前往棄（置）
    槍（彈）之「六張公園」，扣得如原審判決附表編號1、2所
    示槍彈。　
三、關於被告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本院量刑之判斷
    ：
　  原審審酌被告因不詳原因向他人借用而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
    、子彈，時間長達4、5年之久，期間雖未持以犯案，然終持
    之殺害被害人，足見其目無法紀之程度，當值非難；持有本
    案槍彈之期間雖長，但於殺害被害人後即棄槍逃逸，旋為警
    方於翌日查獲扣案，並無證據可認其曾持用本案槍彈違犯其
    他案件；並考量其生長背景、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
    詳後述）；被告於犯後隨即離開現場，於翌日始經緝獲，其
    後終雖坦承非法持有槍彈犯行，惟未透露非法槍彈之真實來
    源等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年、併科罰金新
    臺幣10萬元（並宣告易服勞役標準），顯已衡酌被告無視政
    府嚴格管制槍枝、子彈等相關物件，而非法持有本案系爭槍
    、彈，對社會治安及他人法益造成危險，並衡酌被告承認犯
    罪但未透露槍彈來源之犯後態度，持有手槍、子彈有相當期
    間及其數量，兼衡其自陳相關學歷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
    成員及經濟狀況及素行等一切情狀，對於本案犯罪情節及被
    告個人因素所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由，並未逾越法定
    刑範圍，且未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濫用裁
    量權限之情形，依上說明，自難遽指量刑違法或不當。　
四、關於被告犯殺人罪部分，本院之量刑判斷：
　㈠原審略以：
  1.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行為人與被害
    人之關係、犯罪之手段：被告於偵查中自承：我是於112年3
    月間前往鹹粥店消費才認識被害人，進而加LINE、開始追求
    ，但至同年5月間，已數度遭被害人封鎖，被害人加LINE是
    把我當成客人，雖曾外出吃飯、打保齡球、聊天，但從頭到
    尾都沒有答應與我交往，我自己有將被害人與我的對話備份
    ，但其中一個檔案有些對話不見了，因為那些幾乎都是同樣
    的內容，就是我想追被害人，但是她不想讓我追，我自己感
    覺不好的對話我就把它刪掉，那些好像都是我在逼問她的感
    覺；112年5月8日當時被害人已經封鎖我，我傳訊息給她說
    我說過不要玩我，並在同年5月9日存檔；之後被害人也沒有
    對我解除封鎖，所以我只好到她店內看能否跟她講上話，但
    碰到事實欄二所載炸豆腐事件，所以才拿槍去嚇嚇她，但是
    她一直用很兇的口氣說打我啊，我才開槍等情（112偵14249
    卷【下稱偵卷】485-493頁），核與被告與被害人為LINE朋
    友之資料及雙方之LINE對話紀錄文字檔（偵卷507-566頁）
    所示大致相符，堪認被告與被害人間僅係認識未滿3月之友
    人暨老闆、客人之關係，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應起於追求
    被害人未果，復屢經被害人拒絕、斥責。又自其手機鑑識報
    告資料中，可見其自112年5月20日16時23分許起，即開始聯
    繫友人「吖明」（即林世民）、「小評」詢問「借我一支鐵
    」、「有鐵嗎？」等借槍事宜（偵卷237-238頁），逾案發
    前半月有餘，最終雖未借得槍枝，仍持多年持有之槍彈犯本
    件，足認其係預謀計畫犯案。且據被告手機鑑識報告資料顯
    示，被告於案發前2週仍有追求其他女性之對話紀錄在卷（
    偵卷587-591頁），而本案行兇過程未及15秒（偵卷103頁）
    ，費時甚短，無從佐證被告有與被害人再生爭執或經被害人
    挑釁等情，被告前開辯稱係因案發當時被害人一直用很兇的
    口氣說「打我啊」才開槍云云，並不可採，自難認被告於犯
    罪當場受有何種不當刺激方為犯罪。另被告雖未持槍恫嚇、
    濫傷無辜旁人，然其於午間時段闖入關渡鹹粥店公然開槍射
    殺被害人，手段甚為兇殘。
　2.犯罪所生損害：被害人遭被告驟然剝奪生命時僅年滿42歲，
    距離國人女性平均餘命期間尚久，被告所為除使被害人無端
    失去寶貴生命，亦使訴訟參與人即告訴人暨被害人配偶林源
    波、被害人2名未成年子女、被害人越南籍父母、同嫁來我
    國之妹妹等家屬失去至親，造成無法彌補回復之傷痛，此由
    前開被害人家屬對被害人之追思、對本案表達之意見（偵卷
    203-213、621-637頁、原審卷203-205頁），可見一斑，復
    使一般民眾就此社會重大刑案感到不安，危及日常生活安全
    ，此部分犯行所生損害至深且鉅。
　3.犯罪行為人之生長背景、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被告
    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自陳：我就讀北投桃源國中畢業後，在
    母親經營美髮店內幫忙洗頭，因無一技之長，後續工作隨便
    亂做，因不愛讀書就學壞，自己脾氣也不好，跟老闆或同事
    處的不好，容易沒幾個月、沒幾天就一直換工作，案發前最
    後是在八里造紙業作金紙送貨的工作，每月薪水新臺幣4萬
    多元，以現金月結，我每月會拿一半給母親，但剩下的錢還
    要抽煙吃檳榔，所以反過來要向母親借，這幾年幾乎沒有報
    稅所得，家庭經濟狀況不佳；案發前住在母親名下的家中，
    家中還有我大嫂的2個兒子，我大哥過世了，我有1個妹妹在
    高雄，我與前妻育有1子，現已成年，在高雄跟我妹妹的兒
    子一起工作，我前妻在小孩5個月時就離家，後來我去訴請
    離婚，小孩給我媽媽跟大嫂照顧，我自己在○○租房子，到小
    孩10幾歲時才搬回來一起住；結束婚姻後，沒有長期交往對
    象，家人一直念我，我就覺得煩，會兇他們，如果我一次性
    爆炸的話就會打牆壁踢東西，在10幾年前有看過不知道是心
    理還是精神科診所，我因高血壓常常頭痛，醫生有開藥給我
    ，但我沒有持續吃等情（偵卷481-485頁、原審卷190頁），
    核與證人即被告之母楊寶鳳於警詢所證（偵卷467頁），及
    卷附被告勞保與就保查詢資料、健保資訊連結作業查詢資料
    （偵卷395-417頁）、被告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
    細表（偵卷419-428頁）大致相符，堪可採信。又自被告相
    關前案紀錄可知：被告與前女友交往期間，僅因聯繫不上前
    女友，便強取前女友之犬隻逼迫前女友出面而犯詐欺取財、
    強制等罪（原審卷101-107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96年度偵
    字第16619號起訴書、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6年度易字第2430
    號判決）；且曾因行車糾紛即毆打他人而涉犯傷害罪嫌，嗣
    與他人和解經法院判決公訴不受理（原審卷109-112頁臺灣
    新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調偵字第64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易字第816號判決），足見其衝
    動控制能力不佳、性格偏執；復有多起竊盜、詐欺、毒品等
    前案紀錄（原審卷143-152頁），亦足見其素行不良。
　4.犯後態度：被告於犯後隨即離開現場，畏罪潛逃，於翌日始
    經緝獲，其後終雖坦承非法持有槍彈、殺人等犯行，惟始終
    不願透露非法槍彈之真實來源，且迄今仍未能與被害人家屬
    達成和解或獲得原諒，難認具有完全真摯之悔意。　　　　
　5.並盤點審酌前揭有關量刑之一切情狀，認被告惡性尚未達須
    永久監禁隔絕於社會之必要，惟被告因情感糾紛即無視國家
    重刑禁令，持槍於光天化日之下殺人，無異將他人生命視如
    草芥，亦不宜輕縱，因而量處有期徒刑上限15年。
　㈡原審上開衡酌，已詳為審視被告犯罪動機係出於追求被害人
    最終未能如意，引發被害人負面回應；又曾經向他人詢問借
    槍事宜（最終未另外借得），足見被告係預謀犯案；且被告
    案發前不久尚有追求其他女性對話紀錄、行兇過程甚短，同
    可見被告並非專情於被害人一人，亦非因案發當時雙方引發
    爭執或被害人有何重大挑釁之舉動而犯罪；再酌以被害人受
    害時僅年滿42歲，距離可得預期之餘命尚有相當期間，被告
    行為亦使告訴人即被害人配偶林源波、被害人2名未成年子
    女、被害人越南籍父母、同嫁來我國之妹妹等家屬失去至親
    ，傷痛難以彌補回復，復足以使公眾因此重大刑案深感不安
    ；再衡酌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自陳之國中畢業學歷、畢
    業後協助母親工作，自陳脾氣不好因而在職場難以久待、其
    後未有特別固定職業，案發前最後是金紙送貨，收入會拿給
    母親，但因自己個人支出不敷使用，也反過來要向母親借錢
    ，以及被告自述成長、婚姻及結束之經過、自省情緒控管及
    身體健康等情形；且被告之相關前案紀錄顯示，其先前為逼
    迫前女友出面而犯罪經追訴處罰，且涉嫌傷害罪嫌經法院判
    決公訴不受理，復有多起竊盜、詐欺、毒品等前案紀錄，足
    見其衝動控制能力不佳、性格偏執，素行不佳；再審酌被告
    於犯後隨即離開現場逃離，於翌日始經緝獲，其後終坦承前
    開犯行，惟不願透露槍彈之真實來源，且迄今仍未能與被害
    人家屬達成和解或獲得原諒等一切情狀，對於本案犯罪情節
    及被告個人因素所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由，並未逾越
    法定刑範圍，且未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濫
    用裁量權限之情形，依上說明，亦難遽指量刑違法或不當。
    　
　㈢檢察官固為前揭上訴、論告意旨，且告訴人、告訴代理人於
    請求檢察官上訴及於本院審理過程略以：司法院量刑系統資
    料觀之，以槍為工具涉犯殺人罪，有期徒刑從14、15年到無
    期徒刑；且被告並無從輕量刑要件，犯後態度不佳，未向被
    害人家屬賠償或提出和解方案，使被害人配偶、子女、雙親
    及妹妹痛失至親；其犯行有所計畫，亦未交代槍枝來源；光
    天化日近距離對被害人開槍，殺人之意堅決，手段兇殘；被
    告死纏爛打追求被害人，犯後又將開槍原因歸咎被害人，斷
    章取義、毀人名節，並無悔意，被害人亦無被告所謂有交往
    互動；被害人家屬生活因此改變，被告倘經假釋，被害人家
    屬將受重大威脅；自被告前科情形可知其素行不良；再比較
    本案與其他適用國民法官審判案結果而言，殺人案件量刑約
    在15年以上，何況被告手段更為兇殘，危害社會更大，放棄
    國民法官審理並非放棄犯罪人應有刑責，我國並無真正終身
    監禁永久隔離，原審量刑過輕等語（本院卷31-35、126、18
    0-181、183-185、271、278-282頁）。經查:
　1.原審量刑固對於被告多有負面評價用語，但亦就被告可認已
    交代、陳述部分之量刑因素描述在內（諸如被告認識被害人
    之過程及關係、自身成長、對自己脾氣暴躁之描述），從而
    ，足見原審對於有利、不利被告之因素均詳為審酌，僅不再
    過度贅述中間結論，並可避免其判決理由形同正面增強，而
    有礙刑罰預防效用（例如以被告殺人動機、目的、犯罪時所
    受之刺激、手段、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所生損
    害及犯罪後之態度為評價時，如果充斥大量之無益正面描述
    ，易與構成要件之訴求作用衝突，亦與刑罰之一般預防目的
    產生扞格），是原審認被告惡性未達需永久監禁隔絕於社會
    之必要，仍係對各該量刑因子充分評價所得出之結論，並未
    與其理由矛盾。而且，個案量刑既須隨個案以行為人之責任
    為基礎，尤應注意法定事由並審酌一切情狀而為之（刑法第
    57條），則無論程序適用一般刑事訴訟法或國民法官法，均
    無礙實體法應適用之條文，以及應審酌個案情狀而為量刑。
    從而，倘僅持國民法官法案件量刑結果比較，而未考量個案
    之差異，或是否與各該量刑因子相合，即容有商榷餘地，而
    未能逕採。至於無期徒刑之假釋制度或適用，事屬法制（刑
    法、監獄行刑法）、主管機關（法務部）或執行機關（法務
    部矯正署）之制度及立法論問題，縱使被告未來受刑，其是
    否須全部服刑期滿、而以其年紀已達相當高齡而出監，或是
    否及何時假釋，或是否應從嚴判斷，均非本院可得事前限制
    ，而有賴矯正機關於個案執行時依法審核。是前揭上訴意旨
    、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意見，礙難作為動搖原判決量刑之理
    由。
　2.其次，被告所涉槍砲、殺人案件，其於本案犯罪動機、目的
    、計畫性等一切情狀，原審均已審酌在內，則檢察官持原審
    已經審酌之相同因子上訴，亦未再提出其他足以更動原審量
    刑基礎之證據或論理，已難逕予認定原審量刑違誤。又被告
    及辯護意旨以刑事上訴理由、辯護各狀，以其等辯護立場將
    被告自身可能有利之事項列舉，而請求為從輕量刑，其中宣
    稱被害人案發過程前之態度，無非係以辯護立場所為之描述
    或評價性用語，核其所指，並非全然歸咎被害人，而是以之
    作為被告動機等參酌事項，請求改判較輕刑度之理由（惟該
    等理由亦難採納，詳後述）。再被告於本院雖稱：「（案發
    後是否有和告訴人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失？）無。被害人家
    屬不跟我和解」等語，言語顯然不甚婉轉，但被告後來也再
    度解釋：「我知道我犯了錯，我沒有像檢察官說的那樣，沒
    有在懺悔...我只能出獄後儘量補償...」等語，做為補充（
    本院卷272、274頁）。可見被告陳述過程中，雖有易致負面
    聯想之處，而不能作為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但被告既非反
    於事實陳述，亦不能因其犯罪、用字遣詞未臻思量，而一概
    將其陳述推認為負面量刑評價。是檢察官前開上訴理由及相
    關意見，仍未能變動原審量刑基礎。
　㈣又被告、辯護意旨雖持前開意旨上訴，惟：
　1.依卷內對話紀錄，被告雖有強烈之動機或行為追求被害人，
    但文字本身既然沒有真實對話的語氣、環境或身體姿態可以
    輔助判斷，就會隨著環境、接收之個人心理不同，而產生不
    同理解。被害人既已死亡，則被害人回應被告相關文字，其
    個人想法或環境背景已經無從還原，單純從被告片面陳述，
    無法證實被告與被害人之前實際有無任何交往過程。就算被
    告以其個人單方理解認為有此情形，甚而認為被害人製造曖
    昧、忽然冷落並封鎖被告Line帳號，也只能據以衡量被告可
    能的動機（但仍然不是被告失去理性行兇的正當基礎）。又
    原審關於被告犯罪動機、目的部分，也已經將被告陳述的過
    程考量在內，並核對相關Line文字紀錄檔等事證，原審雖以
    被告應係起於追求被害人未果，復屢經被害人拒絕、斥責為
    由量處刑度，但僅是於量刑評價時避免過度正面增強，避免
    不當削減刑罰預防作用（已如前述），並非片面擷取對被告
    不利事項。準此，縱以前揭被告、辯護意旨所主張，再予衡
    酌相關動機等事項，亦難以作為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是被
    告、辯護前開意旨，仍無法動搖原審判決量刑結論。
　2.其次，刑法殺人罪保護法益雖為生命法益，但刑法第57條既
    然要求將「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一切情狀」考量在
    內，足見量刑時，並非要求、亦不能將刑法分則的法益保護
    類型作為唯一考量（否則無異要求僅同一因子重複評價），
    也應該參酌生命法益受到損害時，被害人家屬所受的不利益
    事項，以及情感所帶來對生活狀況造成的影響。從而，被告
    及辯護意旨主張被害人家屬非殺人罪保護法益、不應納入考
    量等語，核無理由。
　3.又關於被告之犯罪紀錄，在刑法上可能產生累犯加重或單純
    量刑之效應，前者依據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因累
    犯針對犯罪一般性地加重法定刑，致其涵蓋過廣，導致罪刑
    失衡。是累犯規定以「行為人刑法」為出發點預設的一律加
    重效果，不能再予普遍適用，而必須考量個案是否因加重法
    定刑、提高處斷刑，遂導致產生過苛之情形，因而需要特別
    衡酌其前案與本案性質相同與否或其餘加重刑度之關聯性。
    然若前案紀錄僅係刑法第57條第5款要求考察其「品行」之
    一環，亦足以根據行為人先前犯罪紀錄，衡酌其自身對於法
    秩序或他人法益之漠視、敵對程度，並據以審視特別預防、
    矯治之需求，此時並不要求被告於本案犯罪之罪質必須與其
    先前其他犯罪有類型、不法內涵或情節之相當性，是原審根
    據被告前案紀錄，審酌被告衝動控制能力不佳等情，係就被
    告品行、素行與其他一切情狀所為量刑，並無違誤。
　4.再者，依據卷內資料，被告既與被害人有相當之對話，自身
    產生負面感受，且既然事前甚久已經開始聯繫友人詢問「借
    我一支鐵」、「有鐵嗎？」等借槍事宜，事發後棄槍彈而離
    開，足見被告確係預謀犯案、事後逃亡，原審對此客觀上已
    釋明之量刑評價並無違誤。則被告是否想要在犯罪後、投案
    前見家人一面，事前有無計畫逃亡路線，均無礙上開認定。
　5.另外，關於被告是否願意、實際上是否或如何賠償被害人家
    屬，或彼等有無和解，業經原審量刑衡酌在內，原審亦非單
    純以被告未能達成和解，作為被告有無悔意之單一負面評價
    因子，而是以被告犯後相關過程、作為（包括有無和解）納
    入犯後態度整體考量。又原判決將被告案發前與其他女性對
    話列入量刑說明，係置於判決理由中關於「犯罪之動機、目
    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
    之手段」項下衡酌，並描述被告自陳過程、核對卷內對話而
    認被告事前亦有追求其他女性之情形，並足見被告與被害人
    於事發前並未再有爭執或起釁情狀，作為諸多量刑因子中審
    酌之事項，不能因被告或辯護人徒憑己見或為不同理解，即
    指摘判決不備理由。
五、原審就被告上開犯罪，關於有期徒刑部分，定應執行有期徒
    刑20年，已在各宣告刑中刑期最長之有期徒刑15年以上、各
    刑合併計算之刑期21年以下，原審裁量結果，雖選擇相對較
    高之應執行刑20年，當係就被告所犯上開各罪之關聯性、矯
    正必要性而未因被告犯數罪減讓過多幅度，已給予一定恤刑
    利益，衡屬適當（且被告尚有併科罰金或其易服勞役需要另
    外執行），雖原判決就定刑部分未詳述酌定之理由，未盡妥
    適，惟不影響判決結果，依上說明，亦難指其裁量違法不當
    ，併予指明。
六、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檢察官以被告持槍枝外尚持有子彈，且對槍彈來源為幽靈抗
    辯，認量刑過輕等語；被告及辯護意旨以其持本案槍枝多年
    並未使用，其惡性並非重大，及前述相關個人因素及犯後態
    度等語，其等上訴理由之主張，均已據原審詳為審酌衡量在
    內，且原審並未專以上開檢察官、被告上訴意旨所持事由作
    為加重或減輕刑罰之依據，亦未於客觀上有量刑畸重、畸輕
    等違反罪刑相當與公平正義之情形，是原審量刑並無違誤。
　㈡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就殺人罪部分，雖分別執前詞上訴、
    論告及辯護，且告訴人、告訴代理人前開請求上訴、陳述意
    旨，亦足以表達被告本案犯行對被害人及其家屬造成無可抹
    滅的損失與傷痛，被害人與其家屬的意見及所受衝擊，也顯
    然無從量化，而應予慎重考量。每個人的生命價值及尊嚴當
    屬獨一無二，不能比較孰輕孰重，然法院作為裁判者，在刑
    法與刑罰的制度極限中，仍然必須在個案中決定最後的刑種
    或刑度，因此還是要將各個量刑因素及一切情狀盡可能類型
    化，並且依照前述量刑原則、法律要求及個案因素做出最後
    評價。準此，本院量刑所為之審酌，除原審均已經衡量在內
    之事項外，也包括檢察官、被告、辯護意旨以及被害人家屬
    之陳述表達所能考量的量刑事項，縱使再考量本院審理中所
    能接觸到的資料及意見（本院審理中，量刑部分並未經檢察
    官、被告或辯護人及其他訴訟參與者提出原審所未存在的新
    證據），並衡酌卷內所存訴訟資料，都沒有可以明顯改變原
    審量刑範圍的理由。從而，依據前述理由，各該上訴意旨及
    意見均無從動搖原審判決量刑結論。
　㈢原審依據不同犯罪量刑結論，就被告有期徒刑部分所定應執
    行刑，已針對各罪罪質等特性為適當之考量，同無違誤。
　㈣綜上所述，再衡酌檢察官、被告均同意引用原審已經調查之
    卷存資料與所認定事項，上訴意旨亦未提出或聲請調查其他
    事證（本院卷214、264-265、270頁），被告於本院依然未
    達成與被害人家屬之彌補共識、或獲得宥恕，亦無其他量刑
    因子之變動。原審既已就被告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詳予調
    查並審酌被告相關主觀動機、目的、客觀手段情節、所生危
    害、被告個人生活狀況、品行等一切情狀，考量刑法第57條
    各款所列事由，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同無過度輕重或違反
    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亦未濫用裁量權限，量刑或據
    以定應執行刑之刑度皆無違法或不當。從而，檢察官、被告
    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曹哲寧提起公訴，檢察官薛雯文及被告提起上訴，
檢察官張紜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鍾雅蘭
                                      法　官  施育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海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同原審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
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
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
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
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
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
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
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台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台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71條第1項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239號
上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周俊男
選任辯護人  魏士軒律師
            黃重鋼律師
            謝和軒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殺人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2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壹、審理範圍：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從而，依據上開規定，原判決之刑已得不隨同其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而得以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次按上訴權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之情形，未聲明上訴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等部分則不在第二審審查範圍，且具有內部拘束力，第二審應以第一審判決關於上開部分之認定為基礎，僅就經上訴之量刑部分予以審判有無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22號判決參照）。再按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之「刑」一部聲明上訴者，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程中所適用特定罪名之法定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適進行審查救濟，此三者刑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第二審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序，然後於判決內將聲明上訴之範圍（即上訴審理範圍）記載明確，以為判決之依據即足，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部分贅加記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參照）。換言之，上訴人已明示僅就原判決之刑提起一部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得再就非屬上訴範圍之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或沒收等其他法律效果予以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作為論認屬上訴範圍之科刑部分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否則將導致同法第379條第12款所定「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判決違背法令。此外，上訴人於上開針對刑之一部上訴時，如未再予特定明示、限縮其內容，應就原審適用罪名之量刑框架，乃至其宣告刑、定應執行刑等關於科刑事項之合法妥適與否，予以審查；反之，當事人亦得就聲明上訴範圍特定其刑之審核範圍，據以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合理分配司法資源及節省當事人、訴訟參與者之程序成本。
二、經查，本件上訴人即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及被告周俊男（下稱被告）均提起第二審上訴，並於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分別明示僅就原審判決之刑上訴（本院卷56、178、207、264頁）。又查，本件僅於本院審理過程中，經被告、辯護人提出刑法第59條之減刑請求，別無法定刑或其他加重、減輕刑罰事由之爭執，亦無其餘相關處斷刑事項之提出、攻防或相關事證。揆諸前揭說明，本院僅就上開請求、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民國107、108年間至112年6月10日持有非制式手槍及子彈，112年6月10日殺人）、罪名及沒收等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
貳、檢察官及被告上訴理由：
一、檢察官上訴及論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因追求被害人潘碧簪未果，即心生不滿，預謀計畫持槍殺人；其在光天化日、人來人往之社區裡，持槍進入被害人經營之鹹粥店內，不容分說，即近距離對被害人之胸口處開槍，未予被害人分毫生機之意，其動機、目的與手段實屬兇殘。被告既不理會被害人乃有家室之人，仍固執追求；遭到拒絕後竟惱羞成怒，毫不顧念被害人之生命及其脈絡，殺害年僅42歲之為人女、為人婦、為人母之被害人，造成其原生家庭及自建家庭成員生活產生劇烈變化及永遠無法抹滅之心理創傷。尤其是被害人與告訴人所生育之兩名子女還在就讀國中、國小之年紀，本應在父母共同照顧關愛成長之年紀，卻無端面臨突來的失恃之慟。甚且此一事件對於社會安全網之心理層面亦有嚴重殘害。原審判決既在刑法第57條之各款事由中細細盤點、審酌，均未見有何可予從輕量刑之事由或說明，卻驟然做成被告之「惡性未達需永久監禁隔絕於社會之必要」，而論以「殺人罪，處有期徒刑15年」之結論，實屬矛盾而令人費解。更何況，就「無期徒刑」而言，尚有假釋制度之適用，亦非所謂「永久監禁隔絕於社會」。
　㈡再者，除上述以罪刑相當原則而認原審對被告所犯殺人罪，量處有期徒刑15年已有未恰外，以刑罰目的兼有預防未來犯罪觀點而言，參酌被告過往及審理中所呈現其對刑罰之低敏感度，其僅因個人情緒上之不滿意，即計畫並執行持槍殺害他人之行為，僅處有期徒刑15年，是否足以對被告揭露或使其認知到其犯罪之動機與行為關連之錯誤，進而達到對其個人或社會之犯罪預防效果，亦非無疑。
　㈢被告持槍枝外尚持有子彈，且對槍彈來源為幽靈抗辯，足見原審量刑過輕；被告將自己行為歸咎於被害人挑逗，且稱其不是不願意和解，而是被害人家屬不願意，被告並無任何悔意，應判處無期徒刑以上之刑。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上參本院卷27-28、273頁）。
二、被告上訴及辯護意旨略以：
　㈠被告持本案槍枝多年並未使用，其惡性並非重大。
　㈡被告犯罪動機係出於其與被害人間之感情糾葛，且依卷內對話紀錄顯示，被害人有傳達相關語音、文字訊息或通話甚久，製造曖昧，有超越一般男女之互動，被害人更欲知悉被告經濟狀況，可證被害人確實考慮過與被告交往，且事實上亦與被告交往，其後因被害人突然冷落被告，並封鎖被告Line帳號，致被告因感情遭受玩弄而心生怨懟，故其後至餐廳消費時方失去理性，本案並非被告單方面騷擾被害人；原判決以被告犯罪動機、目的起於追求被害人未果，復屢經被害人拒絕、斥責為由量處刑度，僅擷取對被告不利之片段，應有違誤。
　㈢刑法殺人罪保護法益為被害人個人法益，被害人家屬雖然可以在民法上主張受損害，但身分法益並非殺人罪保障客體，因此考量殺人罪所生損害時，不應將案發後被害人家屬的情感或生活狀況納入考量。
　㈣被告先前雖有詐欺、強制、竊盜或毒品等犯罪，但為10餘年前之犯罪，且與本案不法內涵顯非相同，不能以此認定被告素行不佳，原審以此為由逕認被告衝動控制能力不佳，有所違誤。
　㈤被告先前並非畏罪潛逃，而是想在投案前見家人一面，事前未計畫逃亡路線，可證被告並非預謀犯下本案；且被告名下幾乎無任何財產，僅能透過被告出獄後將來之勞務所得賠償，被告願盡其所能填補被害人家屬損失，不能因為被害人家屬不願接受被告和解方案，而認定被告無悔過之意。
　㈥原判決將被告案發前與其他女性對話列為犯罪情狀，但未說明與本案有何關聯而得做為量刑依據，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並可認原審量刑過當，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且衡以被告學識僅為國中畢業、貨運司機為業，家境勉持而有年邁母親需要撫養，請依刑法第57條及59條減刑等語（本院卷83-84、274-275、284-301頁）。
參、關於刑法第59條請求：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該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亦即，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刑度，是否猶嫌過重等），以為判斷，非謂僅憑犯罪情節一端，即應一律酌減其刑。經查，本件被告非法持有槍彈及殺人之行為，並無任何法定減輕事由以致處斷刑有所變動。且本件被告上開犯罪行為，經以刑法第57條所定之因素及一切情狀衡酌，不論是自其持有槍彈之數量、期間，抑或殺人之動機、目的、手段、個人因素等情形（並詳後述），都本難以分別宣告最低刑度（本案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最輕為有期徒刑5年，殺人罪最輕為有期徒刑10年），更無所謂顯可憫恕、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致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遂有「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是被告、辯護意旨泛泛陳述上情，而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要難採認。
肆、關於量刑，本院之判斷：
一、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次按量刑之輕重，係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一切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不得遽指為不當或違法。
二、本案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犯罪事實為：
　㈠被告明知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子彈，分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管制之物，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自民國107、108年間某時許起，基於持有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子彈之犯意，自不詳成年友人處取得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1支（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號，含彈匣1個）及具有殺傷力之直徑8.9mm非制式子彈2顆、直徑約9.0mm非制式子彈1顆，並將之放置於臺北市○○區○○路000巷0號住處房間內而持有之。
　㈡嗣被告因對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關渡鹹粥」店之已婚女性老闆潘碧簪產生好感，於112年3月26日13時52分許，將潘碧簪加為LINE朋友後，開始追求潘碧簪，惟經潘碧簪婉轉拒絕並數度封鎖被告；其後，被告於112年5月初某日前往「關渡鹹粥」店用餐，過程中加點1份炸豆腐，潘碧簪卻先將炸豆腐給後面點餐的客人，被告在新仇舊恨下，因而萌生持槍殺害潘碧簪之意。被告雖知自己已持有前開非制式槍彈，然因擔心非制式槍枝走火等安全性問題，於112年5月20日聯繫友人尋找可取得性能正常且安全性高之槍枝、子彈之管道，然未得任何回應，乃決意以持有多年之前開槍彈行兇。於是，被告於112年6月10日下午，將前開持有之槍彈裝入黑色側背包中，並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前往「關渡鹹粥」店，同日13時43分許抵達「關渡鹹粥」店後，便基於殺人犯意，持槍在相隔1張桌子、約1公尺之近距離，直接朝潘碧簪左胸口之致命部位扣扳機射擊，經前2次扣扳機均未擊發，第3次扣扳機始擊發直徑約9.0mm之非制式子彈1顆，彈頭自潘碧簪左側乳房下方之左前胸壁射入，由左至右、由上而下、由前往後（以潘碧簪方向），陸續貫穿左側第5、6肋骨肋間、左下肺、心包膜（造成心臟心尖及左心室破裂）、左側橫膈膜、肝左葉、胃部上方軟組織（胰臟、腸繫膜有出血）、胸主動脈、第12胸椎進入右胸內，在右肺下葉淺層貫穿（造成胸腹腔內出血），彈頭最後留在右側胸腔內，致潘碧簪當場倒地、大量出血，經送至淡水馬偕醫院急救時已無生命徵象，並於同日14時53分許，因心臟、肝臟破裂出血及氣血胸而宣告死亡。被告射殺潘碧簪後，隨即騎乘上開機車逃逸，棄車於社子某公園後，轉乘計程車至新北市三重區，步行至三重區六張街71號對面之「六張公園」棄置所持槍彈，再搭乘計程車前往新北市林口區後，前往林口區106縣道139-11號之「洪福宮」藏匿，經警方循線於112年6月11日2時28分許在「洪福宮」逮捕被告，並帶同前往棄（置）槍（彈）之「六張公園」，扣得如原審判決附表編號1、2所示槍彈。　
三、關於被告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部分，本院量刑之判斷：
　  原審審酌被告因不詳原因向他人借用而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子彈，時間長達4、5年之久，期間雖未持以犯案，然終持之殺害被害人，足見其目無法紀之程度，當值非難；持有本案槍彈之期間雖長，但於殺害被害人後即棄槍逃逸，旋為警方於翌日查獲扣案，並無證據可認其曾持用本案槍彈違犯其他案件；並考量其生長背景、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詳後述）；被告於犯後隨即離開現場，於翌日始經緝獲，其後終雖坦承非法持有槍彈犯行，惟未透露非法槍彈之真實來源等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年、併科罰金新臺幣10萬元（並宣告易服勞役標準），顯已衡酌被告無視政府嚴格管制槍枝、子彈等相關物件，而非法持有本案系爭槍、彈，對社會治安及他人法益造成危險，並衡酌被告承認犯罪但未透露槍彈來源之犯後態度，持有手槍、子彈有相當期間及其數量，兼衡其自陳相關學歷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成員及經濟狀況及素行等一切情狀，對於本案犯罪情節及被告個人因素所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由，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且未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濫用裁量權限之情形，依上說明，自難遽指量刑違法或不當。　
四、關於被告犯殺人罪部分，本院之量刑判斷：
　㈠原審略以：
  1.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之手段：被告於偵查中自承：我是於112年3月間前往鹹粥店消費才認識被害人，進而加LINE、開始追求，但至同年5月間，已數度遭被害人封鎖，被害人加LINE是把我當成客人，雖曾外出吃飯、打保齡球、聊天，但從頭到尾都沒有答應與我交往，我自己有將被害人與我的對話備份，但其中一個檔案有些對話不見了，因為那些幾乎都是同樣的內容，就是我想追被害人，但是她不想讓我追，我自己感覺不好的對話我就把它刪掉，那些好像都是我在逼問她的感覺；112年5月8日當時被害人已經封鎖我，我傳訊息給她說我說過不要玩我，並在同年5月9日存檔；之後被害人也沒有對我解除封鎖，所以我只好到她店內看能否跟她講上話，但碰到事實欄二所載炸豆腐事件，所以才拿槍去嚇嚇她，但是她一直用很兇的口氣說打我啊，我才開槍等情（112偵14249卷【下稱偵卷】485-493頁），核與被告與被害人為LINE朋友之資料及雙方之LINE對話紀錄文字檔（偵卷507-566頁）所示大致相符，堪認被告與被害人間僅係認識未滿3月之友人暨老闆、客人之關係，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應起於追求被害人未果，復屢經被害人拒絕、斥責。又自其手機鑑識報告資料中，可見其自112年5月20日16時23分許起，即開始聯繫友人「吖明」（即林世民）、「小評」詢問「借我一支鐵」、「有鐵嗎？」等借槍事宜（偵卷237-238頁），逾案發前半月有餘，最終雖未借得槍枝，仍持多年持有之槍彈犯本件，足認其係預謀計畫犯案。且據被告手機鑑識報告資料顯示，被告於案發前2週仍有追求其他女性之對話紀錄在卷（偵卷587-591頁），而本案行兇過程未及15秒（偵卷103頁），費時甚短，無從佐證被告有與被害人再生爭執或經被害人挑釁等情，被告前開辯稱係因案發當時被害人一直用很兇的口氣說「打我啊」才開槍云云，並不可採，自難認被告於犯罪當場受有何種不當刺激方為犯罪。另被告雖未持槍恫嚇、濫傷無辜旁人，然其於午間時段闖入關渡鹹粥店公然開槍射殺被害人，手段甚為兇殘。
　2.犯罪所生損害：被害人遭被告驟然剝奪生命時僅年滿42歲，距離國人女性平均餘命期間尚久，被告所為除使被害人無端失去寶貴生命，亦使訴訟參與人即告訴人暨被害人配偶林源波、被害人2名未成年子女、被害人越南籍父母、同嫁來我國之妹妹等家屬失去至親，造成無法彌補回復之傷痛，此由前開被害人家屬對被害人之追思、對本案表達之意見（偵卷203-213、621-637頁、原審卷203-205頁），可見一斑，復使一般民眾就此社會重大刑案感到不安，危及日常生活安全，此部分犯行所生損害至深且鉅。
　3.犯罪行為人之生長背景、生活狀況、品行及智識程度：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自陳：我就讀北投桃源國中畢業後，在母親經營美髮店內幫忙洗頭，因無一技之長，後續工作隨便亂做，因不愛讀書就學壞，自己脾氣也不好，跟老闆或同事處的不好，容易沒幾個月、沒幾天就一直換工作，案發前最後是在八里造紙業作金紙送貨的工作，每月薪水新臺幣4萬多元，以現金月結，我每月會拿一半給母親，但剩下的錢還要抽煙吃檳榔，所以反過來要向母親借，這幾年幾乎沒有報稅所得，家庭經濟狀況不佳；案發前住在母親名下的家中，家中還有我大嫂的2個兒子，我大哥過世了，我有1個妹妹在高雄，我與前妻育有1子，現已成年，在高雄跟我妹妹的兒子一起工作，我前妻在小孩5個月時就離家，後來我去訴請離婚，小孩給我媽媽跟大嫂照顧，我自己在○○租房子，到小孩10幾歲時才搬回來一起住；結束婚姻後，沒有長期交往對象，家人一直念我，我就覺得煩，會兇他們，如果我一次性爆炸的話就會打牆壁踢東西，在10幾年前有看過不知道是心理還是精神科診所，我因高血壓常常頭痛，醫生有開藥給我，但我沒有持續吃等情（偵卷481-485頁、原審卷190頁），核與證人即被告之母楊寶鳳於警詢所證（偵卷467頁），及卷附被告勞保與就保查詢資料、健保資訊連結作業查詢資料（偵卷395-417頁）、被告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偵卷419-428頁）大致相符，堪可採信。又自被告相關前案紀錄可知：被告與前女友交往期間，僅因聯繫不上前女友，便強取前女友之犬隻逼迫前女友出面而犯詐欺取財、強制等罪（原審卷101-107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96年度偵字第16619號起訴書、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6年度易字第2430號判決）；且曾因行車糾紛即毆打他人而涉犯傷害罪嫌，嗣與他人和解經法院判決公訴不受理（原審卷109-112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調偵字第64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易字第816號判決），足見其衝動控制能力不佳、性格偏執；復有多起竊盜、詐欺、毒品等前案紀錄（原審卷143-152頁），亦足見其素行不良。
　4.犯後態度：被告於犯後隨即離開現場，畏罪潛逃，於翌日始經緝獲，其後終雖坦承非法持有槍彈、殺人等犯行，惟始終不願透露非法槍彈之真實來源，且迄今仍未能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獲得原諒，難認具有完全真摯之悔意。　　　　
　5.並盤點審酌前揭有關量刑之一切情狀，認被告惡性尚未達須永久監禁隔絕於社會之必要，惟被告因情感糾紛即無視國家重刑禁令，持槍於光天化日之下殺人，無異將他人生命視如草芥，亦不宜輕縱，因而量處有期徒刑上限15年。
　㈡原審上開衡酌，已詳為審視被告犯罪動機係出於追求被害人最終未能如意，引發被害人負面回應；又曾經向他人詢問借槍事宜（最終未另外借得），足見被告係預謀犯案；且被告案發前不久尚有追求其他女性對話紀錄、行兇過程甚短，同可見被告並非專情於被害人一人，亦非因案發當時雙方引發爭執或被害人有何重大挑釁之舉動而犯罪；再酌以被害人受害時僅年滿42歲，距離可得預期之餘命尚有相當期間，被告行為亦使告訴人即被害人配偶林源波、被害人2名未成年子女、被害人越南籍父母、同嫁來我國之妹妹等家屬失去至親，傷痛難以彌補回復，復足以使公眾因此重大刑案深感不安；再衡酌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自陳之國中畢業學歷、畢業後協助母親工作，自陳脾氣不好因而在職場難以久待、其後未有特別固定職業，案發前最後是金紙送貨，收入會拿給母親，但因自己個人支出不敷使用，也反過來要向母親借錢，以及被告自述成長、婚姻及結束之經過、自省情緒控管及身體健康等情形；且被告之相關前案紀錄顯示，其先前為逼迫前女友出面而犯罪經追訴處罰，且涉嫌傷害罪嫌經法院判決公訴不受理，復有多起竊盜、詐欺、毒品等前案紀錄，足見其衝動控制能力不佳、性格偏執，素行不佳；再審酌被告於犯後隨即離開現場逃離，於翌日始經緝獲，其後終坦承前開犯行，惟不願透露槍彈之真實來源，且迄今仍未能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獲得原諒等一切情狀，對於本案犯罪情節及被告個人因素所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由，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且未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濫用裁量權限之情形，依上說明，亦難遽指量刑違法或不當。　
　㈢檢察官固為前揭上訴、論告意旨，且告訴人、告訴代理人於請求檢察官上訴及於本院審理過程略以：司法院量刑系統資料觀之，以槍為工具涉犯殺人罪，有期徒刑從14、15年到無期徒刑；且被告並無從輕量刑要件，犯後態度不佳，未向被害人家屬賠償或提出和解方案，使被害人配偶、子女、雙親及妹妹痛失至親；其犯行有所計畫，亦未交代槍枝來源；光天化日近距離對被害人開槍，殺人之意堅決，手段兇殘；被告死纏爛打追求被害人，犯後又將開槍原因歸咎被害人，斷章取義、毀人名節，並無悔意，被害人亦無被告所謂有交往互動；被害人家屬生活因此改變，被告倘經假釋，被害人家屬將受重大威脅；自被告前科情形可知其素行不良；再比較本案與其他適用國民法官審判案結果而言，殺人案件量刑約在15年以上，何況被告手段更為兇殘，危害社會更大，放棄國民法官審理並非放棄犯罪人應有刑責，我國並無真正終身監禁永久隔離，原審量刑過輕等語（本院卷31-35、126、180-181、183-185、271、278-282頁）。經查:
　1.原審量刑固對於被告多有負面評價用語，但亦就被告可認已交代、陳述部分之量刑因素描述在內（諸如被告認識被害人之過程及關係、自身成長、對自己脾氣暴躁之描述），從而，足見原審對於有利、不利被告之因素均詳為審酌，僅不再過度贅述中間結論，並可避免其判決理由形同正面增強，而有礙刑罰預防效用（例如以被告殺人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之刺激、手段、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所生損害及犯罪後之態度為評價時，如果充斥大量之無益正面描述，易與構成要件之訴求作用衝突，亦與刑罰之一般預防目的產生扞格），是原審認被告惡性未達需永久監禁隔絕於社會之必要，仍係對各該量刑因子充分評價所得出之結論，並未與其理由矛盾。而且，個案量刑既須隨個案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尤應注意法定事由並審酌一切情狀而為之（刑法第57條），則無論程序適用一般刑事訴訟法或國民法官法，均無礙實體法應適用之條文，以及應審酌個案情狀而為量刑。從而，倘僅持國民法官法案件量刑結果比較，而未考量個案之差異，或是否與各該量刑因子相合，即容有商榷餘地，而未能逕採。至於無期徒刑之假釋制度或適用，事屬法制（刑法、監獄行刑法）、主管機關（法務部）或執行機關（法務部矯正署）之制度及立法論問題，縱使被告未來受刑，其是否須全部服刑期滿、而以其年紀已達相當高齡而出監，或是否及何時假釋，或是否應從嚴判斷，均非本院可得事前限制，而有賴矯正機關於個案執行時依法審核。是前揭上訴意旨、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意見，礙難作為動搖原判決量刑之理由。
　2.其次，被告所涉槍砲、殺人案件，其於本案犯罪動機、目的、計畫性等一切情狀，原審均已審酌在內，則檢察官持原審已經審酌之相同因子上訴，亦未再提出其他足以更動原審量刑基礎之證據或論理，已難逕予認定原審量刑違誤。又被告及辯護意旨以刑事上訴理由、辯護各狀，以其等辯護立場將被告自身可能有利之事項列舉，而請求為從輕量刑，其中宣稱被害人案發過程前之態度，無非係以辯護立場所為之描述或評價性用語，核其所指，並非全然歸咎被害人，而是以之作為被告動機等參酌事項，請求改判較輕刑度之理由（惟該等理由亦難採納，詳後述）。再被告於本院雖稱：「（案發後是否有和告訴人和解、調解或賠償損失？）無。被害人家屬不跟我和解」等語，言語顯然不甚婉轉，但被告後來也再度解釋：「我知道我犯了錯，我沒有像檢察官說的那樣，沒有在懺悔...我只能出獄後儘量補償...」等語，做為補充（本院卷272、274頁）。可見被告陳述過程中，雖有易致負面聯想之處，而不能作為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但被告既非反於事實陳述，亦不能因其犯罪、用字遣詞未臻思量，而一概將其陳述推認為負面量刑評價。是檢察官前開上訴理由及相關意見，仍未能變動原審量刑基礎。
　㈣又被告、辯護意旨雖持前開意旨上訴，惟：
　1.依卷內對話紀錄，被告雖有強烈之動機或行為追求被害人，但文字本身既然沒有真實對話的語氣、環境或身體姿態可以輔助判斷，就會隨著環境、接收之個人心理不同，而產生不同理解。被害人既已死亡，則被害人回應被告相關文字，其個人想法或環境背景已經無從還原，單純從被告片面陳述，無法證實被告與被害人之前實際有無任何交往過程。就算被告以其個人單方理解認為有此情形，甚而認為被害人製造曖昧、忽然冷落並封鎖被告Line帳號，也只能據以衡量被告可能的動機（但仍然不是被告失去理性行兇的正當基礎）。又原審關於被告犯罪動機、目的部分，也已經將被告陳述的過程考量在內，並核對相關Line文字紀錄檔等事證，原審雖以被告應係起於追求被害人未果，復屢經被害人拒絕、斥責為由量處刑度，但僅是於量刑評價時避免過度正面增強，避免不當削減刑罰預防作用（已如前述），並非片面擷取對被告不利事項。準此，縱以前揭被告、辯護意旨所主張，再予衡酌相關動機等事項，亦難以作為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是被告、辯護前開意旨，仍無法動搖原審判決量刑結論。
　2.其次，刑法殺人罪保護法益雖為生命法益，但刑法第57條既然要求將「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等「一切情狀」考量在內，足見量刑時，並非要求、亦不能將刑法分則的法益保護類型作為唯一考量（否則無異要求僅同一因子重複評價），也應該參酌生命法益受到損害時，被害人家屬所受的不利益事項，以及情感所帶來對生活狀況造成的影響。從而，被告及辯護意旨主張被害人家屬非殺人罪保護法益、不應納入考量等語，核無理由。
　3.又關於被告之犯罪紀錄，在刑法上可能產生累犯加重或單純量刑之效應，前者依據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因累犯針對犯罪一般性地加重法定刑，致其涵蓋過廣，導致罪刑失衡。是累犯規定以「行為人刑法」為出發點預設的一律加重效果，不能再予普遍適用，而必須考量個案是否因加重法定刑、提高處斷刑，遂導致產生過苛之情形，因而需要特別衡酌其前案與本案性質相同與否或其餘加重刑度之關聯性。然若前案紀錄僅係刑法第57條第5款要求考察其「品行」之一環，亦足以根據行為人先前犯罪紀錄，衡酌其自身對於法秩序或他人法益之漠視、敵對程度，並據以審視特別預防、矯治之需求，此時並不要求被告於本案犯罪之罪質必須與其先前其他犯罪有類型、不法內涵或情節之相當性，是原審根據被告前案紀錄，審酌被告衝動控制能力不佳等情，係就被告品行、素行與其他一切情狀所為量刑，並無違誤。
　4.再者，依據卷內資料，被告既與被害人有相當之對話，自身產生負面感受，且既然事前甚久已經開始聯繫友人詢問「借我一支鐵」、「有鐵嗎？」等借槍事宜，事發後棄槍彈而離開，足見被告確係預謀犯案、事後逃亡，原審對此客觀上已釋明之量刑評價並無違誤。則被告是否想要在犯罪後、投案前見家人一面，事前有無計畫逃亡路線，均無礙上開認定。
　5.另外，關於被告是否願意、實際上是否或如何賠償被害人家屬，或彼等有無和解，業經原審量刑衡酌在內，原審亦非單純以被告未能達成和解，作為被告有無悔意之單一負面評價因子，而是以被告犯後相關過程、作為（包括有無和解）納入犯後態度整體考量。又原判決將被告案發前與其他女性對話列入量刑說明，係置於判決理由中關於「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犯罪之手段」項下衡酌，並描述被告自陳過程、核對卷內對話而認被告事前亦有追求其他女性之情形，並足見被告與被害人於事發前並未再有爭執或起釁情狀，作為諸多量刑因子中審酌之事項，不能因被告或辯護人徒憑己見或為不同理解，即指摘判決不備理由。
五、原審就被告上開犯罪，關於有期徒刑部分，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0年，已在各宣告刑中刑期最長之有期徒刑15年以上、各刑合併計算之刑期21年以下，原審裁量結果，雖選擇相對較高之應執行刑20年，當係就被告所犯上開各罪之關聯性、矯正必要性而未因被告犯數罪減讓過多幅度，已給予一定恤刑利益，衡屬適當（且被告尚有併科罰金或其易服勞役需要另外執行），雖原判決就定刑部分未詳述酌定之理由，未盡妥適，惟不影響判決結果，依上說明，亦難指其裁量違法不當，併予指明。
六、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檢察官以被告持槍枝外尚持有子彈，且對槍彈來源為幽靈抗辯，認量刑過輕等語；被告及辯護意旨以其持本案槍枝多年並未使用，其惡性並非重大，及前述相關個人因素及犯後態度等語，其等上訴理由之主張，均已據原審詳為審酌衡量在內，且原審並未專以上開檢察官、被告上訴意旨所持事由作為加重或減輕刑罰之依據，亦未於客觀上有量刑畸重、畸輕等違反罪刑相當與公平正義之情形，是原審量刑並無違誤。
　㈡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就殺人罪部分，雖分別執前詞上訴、論告及辯護，且告訴人、告訴代理人前開請求上訴、陳述意旨，亦足以表達被告本案犯行對被害人及其家屬造成無可抹滅的損失與傷痛，被害人與其家屬的意見及所受衝擊，也顯然無從量化，而應予慎重考量。每個人的生命價值及尊嚴當屬獨一無二，不能比較孰輕孰重，然法院作為裁判者，在刑法與刑罰的制度極限中，仍然必須在個案中決定最後的刑種或刑度，因此還是要將各個量刑因素及一切情狀盡可能類型化，並且依照前述量刑原則、法律要求及個案因素做出最後評價。準此，本院量刑所為之審酌，除原審均已經衡量在內之事項外，也包括檢察官、被告、辯護意旨以及被害人家屬之陳述表達所能考量的量刑事項，縱使再考量本院審理中所能接觸到的資料及意見（本院審理中，量刑部分並未經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及其他訴訟參與者提出原審所未存在的新證據），並衡酌卷內所存訴訟資料，都沒有可以明顯改變原審量刑範圍的理由。從而，依據前述理由，各該上訴意旨及意見均無從動搖原審判決量刑結論。
　㈢原審依據不同犯罪量刑結論，就被告有期徒刑部分所定應執行刑，已針對各罪罪質等特性為適當之考量，同無違誤。
　㈣綜上所述，再衡酌檢察官、被告均同意引用原審已經調查之卷存資料與所認定事項，上訴意旨亦未提出或聲請調查其他事證（本院卷214、264-265、270頁），被告於本院依然未達成與被害人家屬之彌補共識、或獲得宥恕，亦無其他量刑因子之變動。原審既已就被告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詳予調查並審酌被告相關主觀動機、目的、客觀手段情節、所生危害、被告個人生活狀況、品行等一切情狀，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由，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同無過度輕重或違反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亦未濫用裁量權限，量刑或據以定應執行刑之刑度皆無違法或不當。從而，檢察官、被告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曹哲寧提起公訴，檢察官薛雯文及被告提起上訴，檢察官張紜瑋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鍾雅蘭
                                      法　官  施育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海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同原審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
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子彈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子彈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子彈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台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第271條第1項
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


